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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2009年曾文水庫馬拉松參與者其參與動機與滿意度

之現況。不同人口變項之參與者在參與動機及滿意度之差異並探討參與者觀賞體

驗與觀賞動機之相關性。2009年12月12日舉辦期間進行問卷調查，以比賽現場參

賽者為研究對象，共計發放5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381份，有效回收率為

80.21%，並以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典型相關等方式進行統計分析，

經分析與討論後得到以下結論： 

一、曾文水庫馬拉松參與者特性：41至 50歲具有大學學歷的男性為主，職業

多從事軍公教職，個人月收入多在 50,001∼70,000元，每個月個人之運

動休閒支出 501至 2,000元為主。多來自臨近縣市如台中、彰化、雲林、

嘉義，每年參賽一次，以報名半程馬拉松者居多，資訊來自社團傳遞，

跑齡介於 1~5年之間。 

二、不同人口統計變項參與者在參與動機之差異：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每年平均參加馬拉松次數及參賽組別皆達顯著差異水準（p<.05）。 

三、不同人口統計變項參與者在參與滿意度之差異：性別、教育程度、參賽

組別在各構面上皆達顯著差異。年齡及平均個人月收入在大會滿意度及

服務滿意度等構面上具有顯著差異。職業、每年平均參加馬拉松次數、

資訊來源在服務滿意度構面上達顯著差異。 

四、參與動機與參與滿意度間的相關性：參賽者在大會考量因素與參賽滿意

度達顯著低度正相關水準，而參賽者在參賽滿意度及賽後感受認同皆達

中度正相關水準。 

關鍵字：馬拉松、參與動機、賽會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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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marathon participants in the “2009 Marathon Runners, Tainan”.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in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participa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ching experiences and watching motivation among participants, 

5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during the competition  period and 38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ccount for 80.21 percentage of all questionnair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single factor variance analysis and canonical correlation were then 

conducted. Conclusions were made as following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s : participants were mostly male, aged 41 to 50,  

with bachelor degrees, working in the public sector. The average monthly income was  

between NT$ 50,001 ~ 70,000, and the leisure spending was between NT$ 501 ~ 2,000.  

Most of them came from nearby city, such as Tai-chung, Chang-hua, Yun-lin and  

Chai-yi. They attended the competition once a year and would finish half route only.  

They knew the competition information from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the  

average running experience was around 1 ~ 5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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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xes, ages, education levels, the average 

number of participation, and the participating groups among participan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atisfaction among different sexes, education 

levels and the participating groups. The satisfaction with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service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ages and 

monthly income of participants. The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service 

satisf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participants with different 

occupations, different marathon participating time annually and different 

competition knowled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ctor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participation satisfaction 

was positive but low; there was a moder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ipation 

satisfaction and post competition perception. 

The relative issue between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the participant 

considers the factor at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participativ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reache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e standard, but the participating 

satisfaction and after participating feeling of participant has reached the 

moderate related standard 

 

Keywords: marathon, participating motivation, paticipation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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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近 年 來 隨 著 經 濟 的 成 長 ， 工 業 化 的 快 速 發 展 ， 人 們 的 工

作 壓 力 愈 來 愈 大 。 都 市 化 的 結 果 ， 使 人 們 集 中 在 都 市 ， 運 動

空 間 相 形 日 益 減 少 ， 社 會 結 構 也 產 生 了 轉 變 ， 生 活 步 調 也 隨

之 加 快 ， 工 作 與 精 神 壓 力 亦 伴 隨 而 來 ， 因 此 ， 強 調 有 益 身 心

發 展 的 休 閒 運 動 將 隨 著 時 代 的 腳 步 而 愈 突 顯 其 重 要 性 ， 國 民

所 得 和 教 育 水 準 明 顯 的 改 善 ， 再 加 上 週 休 二 日 政 策 的 制 定 與

實 施 ， 同 時 間 國 民 的 閒 暇 時 間 亦 增 多 ， 工 作 已 不 再 是 生 活 的

全 部 ， 相 對 的 ， 愈 來 愈 多 人 想 透 過 休 閒 運 動 的 參 與 來 紓 解 工

作 的 壓 力 ， 提 升 健 康 體 適 能 ， 體 會 休 閒 運 動 的 樂 趣 ， 並 且 了

解 自 我 及 週 遭 人 們 與 環 境 互 動 的 關 係 ， 因 此 休 閒 運 動 已 然 已

成 為 二 十 一 世 紀 人 類 生 活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分 所 以 人 們 不 僅

重 視 休 閒 時 間 的 多 少 ， 對 休 閒 運 動 的 品 質 亦 相 當 重 視 （ 王 沛

泳 ， 2 0 0 1） ， 當 休 閒 參 與 大 眾 化 之 後 ， 休 閒 參 與 者 將 逐 漸 講

求 休 閒 參 與 體 驗 的 品 質 ， 休 閒 服 務 提 供 者 應 該 積 極 透 過 穩 定

的 服 務 品 質 ， 以 及 有 創 意 的 服 務 內 容 ， 引 導 並 促 進 參 與 者 產

生 良 好 的 休 閒 體 驗（ 高 俊 雄，1 9 9 5），社 會 對 休 閒 娛 樂 的 需 求，

民 眾 將 有 更 多 的 時 間 去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 對 休 閒 活 動 品 質 要

求 、 功 能 與 選 擇 ， 便 有 所 期 許 與 關 心 ， 且 在 電 視 、 廣 播 等 科

技 的 發 展 ， 將 讓 運 動 更 為 普 及 化 。  

在 企 業 經 營 模 式 中 ， 以 往 以 製 造 商 為 主 控 核 心 的 4 P─ 產

品 ( p r o d u c t )、 價 格 ( p r i c e )、 通 路 ( p l a c e )及 促 銷  ( p r o m o t i o n )

所 建 立 的 世 界 ， 現 已 經 轉 向 L a u t e r b o r n所 宣 稱 的 4 C─ 消 費 者



 

 2

的 慾 望 與 需 求 ( c o n s u m e r )、 消 費 者 獲 取 滿 足 的 成 本 ( c o s t )、 購

買 的 方 便 性 ( c o n v e n i e n c e )與 溝 通 (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 陳 雍 仁 ，

2 0 0 3） 。 由 上 述 可 知 ， 企 業 行 銷 觀 念 已 轉 向 以 消 費 者 為 主 體

的 策 略 模 式 。 而 運 動 服 務 業 存 在 於 社 會 的 價 值 ， 基 本 上 決 定

於 提 供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 能 夠 滿 足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與 滿 意 程 度 ，

當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獲 得 的 滿 足 程 度 愈 高 。 當 面 臨 不 同 領 域 越 來

越 多 的 競 爭 者 ， 消 費 者 選 擇 的 機 會 也 更 多 了 ， 如 何 給 予 消 費

者 一 個 好 的 體 驗 及 滿 意 程 度 ， 對 於 運 動 產 業 的 經 營 而 言 ，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因 此 ， 運 動 產 業 的 行 銷 ， 除 必 須 符 合 趨 勢 轉 變

為 以 消 費 者 為 主 體 的 經 營 模 式 外 ， 更 應 強 調 並 重 視 參 與 者 之

滿 意 度 ， 方 能 創 造 出 產 業 競 爭 的 優 勢 。  

H o l b r o o k與 H i r s c h m a n  ( 1 9 8 2 )  認 為 消 費 者 體 驗 係 來 自 於

對 想 像 、 情 感 與 樂 趣 的 追 求 。 而 S c h m i t t  ( 1 9 9 9 )  則 認 為 體 驗

乃 個 體 對 某 些 刺 激 回 應 的 個 別 事 件 。 刺 激 體 驗 包 含 事 件 整 體

的 本 質 ， 通 常 由 直 接 觀 察 或 參 與 所 造 成 的 ， 消 費 者 的 行 為 不

僅 包 括 理 性 決 策 過 程 ， 尚 且 涵 蓋 對 刺 激 體 驗 的 追 求 ， 對 休 閒

參 與 而 言 ， 兩 者 皆 同 等 重 要 ， M a n n e l l與 K l e i b e r   ( 1 9 9 7 )  曾

指 出 ， 滿 意 及 動 機 是 以 心 理 性 的 需 求 為 出 發 ， 當 個 人 的 信 念

和 預 期 參 與 某 種 活 動 失 去 平 衡 時 ， 目 標 和 動 機 因 素 將 會 減

少 ， 如 果 行 為 或 參 與 活 動 結 果 是 達 到 需 求 滿 意 ， 所 提 供 正 向

回 饋 是 有 益 的 ， 即 個 體 在 參 與 活 動 ， 是 否 滿 意 會 影 響 需 求 或

動 機 ， 也 會 影 響 參 與 行 為 或 活 動 ， 或 停 止 行 為 或 活 動 。  

雖 然 國 內 學 者 以 往 對 於 運 動 競 賽 觀 眾 的 研 究 頗 多 ， 然 較

著 重 於 觀 賞 行 為 （ 黃 仲 凌 ， 1 9 9 6； 施 致 平 ， 2 0 0 1； 張 孝 銘 與

高 俊 雄， 2 0 0 2）、觀 賞 動 機（ 莫 季 雍， 2 0 0 2；楊 苑 青， 2 0 0 2）、

消 費 者 行 為（ 林 千 源、1 9 9 5；劉 美 雅，1 9 9 1；洪 嘉 凌 等，2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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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對 真 正 參 與 賽 會 時 所 體 驗 的 感 受 則 較 無 涉 略 。 本 研 究 以

「 2 0 0 9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 之 參 與 動 機 及 滿 意 度 為 主 題 ， 探 討

參 與 者 參 與 本 次 賽 會 之 動 機 及 參 與 後 的 滿 意 度 為 何 ， 更 期 望

本 研 究 結 果 可 提 供 賽 會 管 理 者 做 為 賽 會 舉 辦 之 參 考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基 於 以 上 研 究 動 機 ， 本 研 究 將 以 2 0 0 9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做 為 施 測 對 象 ， 並 提 出 以 下 研 究 目 的 ：  

一 、 了 解 參 與 者 其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現 況 。  

二 、 了 解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參 與 者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  

二 、 了 解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參 與 者 在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  

四 、 探 討 參 與 者 觀 賞 體 驗 與 觀 賞 動 機 之 相 關 性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依 循 研 究 之 目 的 ， 本 研 究 探 討 的 問 題 如 下 ：  

一 、 探 討 2 0 0 9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其 參 與 動 機 及 滿 意 度 之

現 況 為 何 ？  

二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參 與 者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三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參 與 者 在 參 與 滿 意 度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四 、 參 與 動 機 與 參 與 滿 意 度 間 是 否 有 相 關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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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以 2 0 0 9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做 為 問 卷 調 查 對

象 ， 以 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比 賽 現 場 作 為 正 式 問 卷 調 查 場 地 ， 並

經 中 華 民 國 田 徑 協 會 同 意 下 進 行 發 放 。 問 卷 調 查 日 期 為 2 0 0 9

年 1 2月 1 2日 。  

 

第 五 節   研 究 限 制  

 

一 、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之 研 究 方 法 為 問 卷 調 查 法 ， 因 問 卷 調 查 係

屬 於 自 陳 量 表 ， 故 研 究 者 並 無 法 完 全 控 制 受 試 者 填 答 時

之 真 實 程 度 ， 故 僅 能 假 設 受 試 者 全 都 能 據 實 回 答 。  

二 、 研 究 對 象 僅 限 於 本 次 賽 會 參 與 者 ， 因 此 所 得 之 結 論 是 否

能 推 廣 至 其 餘 地 區 的 賽 會 ， 尚 待 驗 證 。  

 

第 六 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參 與 動 機  

「 動 機 」 是 引 起 個 體 活 動 ， 維 持 已 引 起 的 活 動 ， 並 導 引

該 活 動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進 行 的 一 種 內 在 歷 程 (張 春 興 ， 1 9 8 7 )。

動 機 是 一 種 意 識 、 一 種 驅 力 。 人 的 行 為 在 正 常 情 況 下 都 有 他

的 動 機 ， 激 勵 他 去 從 事 某 種 活 動 (許 樹 淵 ， 2 0 0 0 )。 本 研 究 之

參 與 動 機 共 分 兩 構 面，分 別 為「 軟 硬 體 規 劃 」、「 自 我 充 實 」

等 二 構 面 。  

二 、  賽 會 滿 意 度  

指 參 與 者 在 參 與 運 動 競 賽 過 程 中 ， 個 人 的 感 官 、 知 覺 、

心 智 和 行 為 ， 因 不 斷 和 來 自 運 動 競 賽 的 感 受 刺 激 產 生 互 動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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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 參 與 者 從 這 些 互 動 的 關 係 中 ， 所 得 到 整 體 賽 會 參 與 的

滿 意 程 度 。 本 研 究 所 指 之 賽 會 滿 意 度 ， 意 指 參 與 比 賽 者 自 參

與 2 0 0 9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比 賽 後 身 、 心 理 感 受 到 的 滿 足 程 度 。

本 研 究 之 賽 會 滿 意 度 共 分 為 三 構 面，分 別 為「 大 會 滿 意 度 」、

「 服 務 滿 意 度 」 、 「 自 我 提 升 」 等 三 構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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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針 對 研 究 主 題 彙 總 整 理 相 關 文 獻 ， 本 章 共 分 為 五 個

章 節 ： 第 一 節 、 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現 況 分 析 ； 第 二 節 、 參 與 動

機 ； 第 三 節 、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 第 四 節 、 參 與 行 為 ； 第 五 節 、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第 一 節   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現 況 分 析  
 

一 、 曾 文 水 庫  

曾 文 水 庫 位 於 曾 文 溪 上 游 之 柳 藤 潭 峽 谷 ， 為 一 多 目 標 水

庫 ， 用 水 標 的 包 括 ： 灌 溉 用 水 、 公 共 給 水 、 工 業 用 水 、 水 利

發 電 及 防 洪 （ 嘉 南 農 田 水 利 會 ， 2 0 0 2 b） 。 曾 文 溪 流 域 全 長

1 3 8 . 4 7公 里 ， 流 域 面 積 1 7平 方 公 里 ， 為 本 省 第 四 大 河 川 ， 其

年 平 均 流 量 為 1 6億 立 方 公 尺 ， 初 期 僅 由 烏 山 頭 水 庫 取 水 供 應

嘉 南 地 區 農 田 灌 溉 之 用 ， 其 取 水 率 僅 為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 因 此

如 能 在 曾 文 溪 主 流 築 壩 攔 蓄 洪 流 ， 使 之 與 烏 山 頭 水 庫 串 聯 運

轉 ， 非 但 可 使 既 有 農 田 充 分 發 揮 土 地 潛 能 ， 且 可 增 加 新 灌 溉

區 。 民 國 2 8年 ， 日 本 八 田 與 一 技 師 曾 建 議 在 現 今 曾 文 水 庫 大

壩 壩 址 柳 藤 潭 位 置 建 築 重 力 式 混 凝 土 壩 一 座 ， 後 因 戰 事 作

罷 。 台 灣 光 復 後 ， 於 民 國 4 8年 春 ， 由 台 灣 省 水 利 局 著 手 進 行

規 劃 工 作 ， 最 後 擇 定 柳 藤 潭 為 壩 址 ， 壩 型 採 用 土 石 壩 ， 乃 至

民 國 5 5年 7  月 ， 成 立 曾 文 水 庫 建 設 委 員 會 暨 工 程 局 ， 專 司 其

事。曾 文 水 庫 工 程 於 民 國 5 6  年 1 0月 3 1日 動 工，經 六 年 施 工 ，

至 6 2年 1 0月 3 1日 正 式 完 工 ， 為 全 省 第 一 大 水 庫 ， 由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南 區 水 資 源 局 管 理 （ 南 區 水 資 源 局 全 球 資 訊 網 ， 2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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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有 設 施 ： 曾 文 之 眼 、 東 口 野 營 遊 憩 區 、 好 漢 坡 、 曾 文 山 芙

蓉 度 假 大 飯 店、曾 文 青 年 活 動 中 心、大 霸 紀 念 碑、鳥 宮 花 園 、

遊 艇 碼 頭 、 餐 廳 、 觀 瀑 亭 等 。  

 

二 、 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馬 拉 松  ( M a r a t h o n )  原 為 希 臘 的 一 個 地 名 ， 之 所 以 能 馳

名 至 今 ， 全 賴 於 歷 史 上 著 名 的 馬 拉 松 戰 役 。 西 元 前 4 9 1 年 ，

波 斯 帝 國 統 治 者 大 流 士 為 了 併 吞 希 臘 ， 派 出 使 臣 前 往 希 臘 各

個 城 邦 ， 要 求 他 們 獻 出 土 和 水 ， 以 示 臣 服 於 波 斯 。 當 時 希 是

一 個 城 邦 分 治 的 國 家 ， 許 多 城 邦 屈 服 於 波 斯 的 國 力 下 ， 先 後

投 降 ， 除 了 斯 巴 達 與 雅 典 之 外 ， 大 流 士 因 此 惱 羞 成 怒 ， 率 領

千 艘 戰 艦 ， 十 萬 大 軍 ， 於 西 元 前 4 9 0 年 進 攻 雅 典 ， 當 時 雅 典

著 名 的 軍 事 家 米 爾 蒂 亞 德 為 了 挽 救 自 己 的 民 族 ， 一 方 面 派 出

自 己 的 傳 令 兵 菲 迪 皮 德 斯 去 斯 巴 達 求 救 ， 一 方 面 與 指 揮 者 商

討 及 訂 定 作 戰 方 案 。 當 菲 迪 皮 德 斯 從 斯 巴 達 帶 回 失 望 的 信 息

後 ， 米 爾 蒂 亞 德 覺 定 放 手 一 搏 ， 死 守 雅 典 孤 城 ， 在 馬 拉 松 抵

抗 強 敵。西 元 前 4 9 0 年 9 月 1 2 日 凌 晨，波 斯 軍 隊 正 搶 船 登 岸，

準 備 紮 營 休 息 ， 此 時 米 爾 蒂 亞 德 認 為 時 機 已 到 ， 下 令 全 軍 攻

擊 ， 很 快 地 便 擊 潰 波 斯 大 軍 ， 這 就 是 歷 史 上 有 明 的 馬 拉 松 戰

役。當 時 馬 拉 松 位 居 雅 典 城 郊，約 4 0 公 里，是 雅 典 的 門 戶 ，

傳 令 兵 菲 迪 皮 德 斯  ( P h e i d i p  p i d e s )  從 馬 拉 松 跑 到 雅 典 城，在

報 告 完 勝 利 的 消 息 後，因 體 力 衰 竭 而 死 亡。 1 9 8 6 年 舉 辦 首 屆

奧 運 會 時 ， 顧 拜 旦  ( P i e r r e  d e  C o u b e r t i n )  採 納 了 歷 史 學 家 布

萊 爾  ( M i c h e l  B r e a l )的 建 議 ， 以 此 史 事 為 背 景 ， 設 立 一 個 比

賽 項 目，並 定 名 為 馬 拉 松，採 用 當 年 菲 迪 皮 德 斯 所 跑 的 路 線，

距 離 約 為 4 0 公 里，此 後 十 餘 年，馬 拉 松 比 賽 的 距 離 一 直 保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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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0 公 里 左 右 ， 直 到 1 9 0 8 年 第 4 屆 倫 敦 奧 運 會 才 將 馬 拉 松

的 距 離 訂 定 為 4 2 . 1 9 5 公 里 。  

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屬 國 內 歷 史 最 為 悠 久 的 馬 拉 松 賽 事 ， 至

2 0 0 9 年 已 邁 入 第 2 6 個 年 頭 ， 也 因 比 賽 路 線 具 有 一 定 難 度 ，

故 每 一 年 舉 辦 均 吸 引 約 1 0 0 0 餘 名 馬 拉 松 愛 好 者 報 名 參 加 。  

 

第 二 節   參 與 動 機  

 

動 機 乃 是 激 發 與 引 導 人 類 行 為 之 內 在 因 素  ( A h o l a ,  

1 9 8 9 )。根 據 心 理 學 辭 典 的 定 義：「 動 機 與 行 為 是 相 對 的 兩 個

概 念 ， 行 為 是 體 外 的 活 動 ， 而 動 機 是 促 進 使 用 個 體 活 動 的 內

在 歷 程 。 」 （ 張 春 興 ， 1 9 8 9） 。 眾 多 的 動 機 理 論 裡 ， 其 中 以

廣 為 人 知 且 發 展 較 早 的 M a s l o w ( 1 9 4 3 )  所 提 出 的 需 求 層 級 理

論 。 他 強 調 內 在 動 機 的 重 要 性 ， 並 且 因 為 人 有 各 種 不 同 層 次

的 需 求 層 級，而 M a s l o w則 利 用 不 同 的 需 求 層 級 來 解 釋 人 類 的

動 機 ， 加 上 人 的 需 求 層 次 是 有 順 序 性 的 ， 往 往 較 低 的 需 求 層

次 必 需 首 先 被 滿 足 ， 其 次 才 會 進 入 較 高 的 需 求 層 次 ， 層 次 由

低 至 高 分 別 為 ： 生 理 需 求 、 安 全 需 求 、 歸 屬 感 (社 會 需 求 )、

尊 重 需 要 及 自 我 實 現 。 （ 如 圖 2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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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馬 斯 洛 （ M a s l o w） 需 求 層 級 理 論  

資 料 來 源 ： 林 靈 宏 ( 1 9 9 4 )。 消 費 者 行 為 學 。  

 

A l d e r f e r ( 1 9 6 9 )衍 生 馬 斯 洛 的 需 求 理 論 提 出 E R G需 求 理

論 。 E R G  需 求 論 的 核 心 構 念 是 生 存 ( e x i s t e n c e ) 、 關 係

( r e l a t e d n e s s )、成 長 ( g r o w t h )等 三 種 個 人 需 求。。 E R G  需 求 論

有 三 個 主 要 的 前 提 ： 1 .每 一 層 次 的 需 求 ， 滿 足 越 少 ， 則 愈 希

望 能 滿 足 ； 2 .愈 低 層 次 的 需 求 ， 愈 被 滿 足 ， 則 愈 希 望 能 滿 足

較 高 層 次 的 需 求 ； 3 .較 高 層 次 的 需 求 ， 滿 足 越 小 ， 則 對 較 低

層 次 的 需 求 ， 愈 需 要 。   

人 類 的 行 為 是 受 內 在 顯 著 或 潛 意 識 的 動 機 驅 使 而 引 導 出

來 的 。 動 機 是 行 為 的 原 動 力 ， 許 多 行 為 的 發 生 都 必 須 先 有 動

機 ， 才 會 有 再 進 一 步 的 行 為 產 生 。 一 個 動 機 獲 得 滿 足 ， 另 一

個 動 機 繼 之 而 起 ， 或 同 時 有 好 幾 個 動 機 引 導 一 個 人 的 複 雜 行

為 。 K e l l e r（ 1 9 8 3） 指 出 「 動 機 可 說 是 重 要 且 直 接 的 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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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就 是 說 當 人 面 臨 到 獲 得 或 避 免 某 種 經 驗 或 目 標 時 人 們 會 做

的 選 擇 ， 是 一 種 他 們 會 運 用 做 某 些 方 面 的 努 力 程 度 。 」 。 許

樹 淵 （ 2 0 0 0） 則 認 為 動 機 是 一 種 意 識 、 一 種 驅 力 。 人 的 行 為

在 正 常 情 況 下 都 有 他 的 動 機，激 勵 他 去 從 某 項 活 動。  林 靈 宏

( 1 9 9 4 )認 為 ， 消 費 者 感 覺 到 效 用 需 求 及 享 樂 需 求 ， 就 會 對 人

產 生 壓 力 ， 為 解 除 壓 力 而 採 取 某 種 行 為 以 滿 足 需 求 、 降 低 壓

力 並 提 出 動 機 產 生 及 需 求 滿 足 的 過 程 圖 ， 如 圖 2 - 2。  

 

 

 

 

 

 

 

圖 2 - 2  動 機 產 生 及 需 求 滿 足 過 程  

資 料 來 源 ： 林 靈 宏 ( 1 9 9 4 )。 消 費 者 行 為 學 。       

 

故 動 機 是 相 當 廣 闊 而 複 雜 的 名 詞 ， 尚 包 括 有 需 求

( n e e d s )、 需 要 ( w a n t s )、 驅 力 ( d r i v e )、 慾 望 ( d e s i r e s )、 動 因

( m o t i v e )、 興 趣 ( i n t e r e s t )等 。 動 機 有 些 部 分 是 學 習 而 來 的 ，

也 可 有 意 識 上 的 或 無 意 識 的 。 就 如 人 類 之 旅 遊 動 機 有 可 能 是

在 旅 遊 者 自 己 所 不 瞭 解 、 未 察 覺 的 狀 態 下 進 行 的 （ 謝 淑 芬 ，

1 9 9 4）。游 恆 山（ 2 0 0 1）指 出 動 機 是 個 體 內 的 一 種 緊 張 狀 態 ，

它 促 發 、 維 持 並 引 導 個 體 的 行 為 朝 向 某 些 目 標 。 動 機

( m o t i v a t i o n )也 被 認 為 是 支 配 遊 憩 行 為 的 最 根 本 趨 力，其 作 用

在 於 保 護 、 滿 足 個 人 或 提 高 個 人 的 身 價 （ 林 憬 ， 2 0 0 3） 。 林

需 要 的 滿 足

享 樂 需 求  

壓 
力 

行 

為 

目 標 達 成  

效 用 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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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榜 （ 2 0 0 1） 以 明 道 中 學 為 日 間 部 學 生 對 象 調 查 課 後 參 加 休

閒 運 動 動 機 因 素 為 ： 運 動 特 質 、 人 際 關 係 與 活 力 四 放 、 興 奮

與 挑 戰 、 親 密 關 係 、 體 適 能 、 技 術 發 展 等 。 趨 力 就 是 以 目 標

為 取 向，它 會 釋 放 出 能 量。 J o h n與 J e f f e r y  ( 1 9 9 2 )  的 研 究 指 出

人 們 的 休 閒 滿 意 度 與 休 閒 參 與 的 動 機 有 顯 著 的 相 關 關 係 。 一

般 來 說 ， 它 被 視 為 在 人 類 個 性 當 中 ， 一 種 觸 發 動 機 的 因 素 。

動 機 在 性 質 上 又 可 區 分 為 心 理 動 機 和 生 理 動 機 。 生 理 動 機 源

於 生 理 需 要 ， 如 對 食 物 和 氧 氣 的 需 要 、 解 除 疲 勞 和 痛 苦 的 需

要、自 衛 的 需 要 等；心 理 動 機 產 生 於 社 會 環 境 所 帶 來 的 需 要，

是 個 人 後 天 習 得 的 ， 如 友 誼 、 榮 譽 、 自 尊 等 方 面 的 獲 得 與 滿

足 ， 都 能 導 致 動 機 的 產 生 （ 屠 如 驥 、 葉 伯 平 ， 1 9 9 9） 。 國 內

外 與 參 與 動 機 相 關 之 研 究 繁 多 ， 茲 將 國 內 外 相 關 研 究 整 理 如

下 ：  

表 2 - 1 動 機 因 素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作 者  年 代  定 義 或 研 究 發 現  

K e l l e r  1 9 8 3  動 機 可 說 是 重 要 且 直 接 的 行 為。也 就

是 說 當 人 面 臨 到 獲 得 或 避 免 某 種 經

驗 或 目 標 時 人 們 會 做 的 選 擇，是 一 種

他 們 會 運 用 做 某 些 方 面 的 努 力 程 度。

楊 國 樞  1 9 8 3  人 類 動 機 的 產 生 來 自 於 刺 激 與 需 求。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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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續 ）  

  作 者 年 代     定 義 或 研 究 發 現 
張 春 興  1 9 8 9 動 機 與 行 為 是 相 對 的 兩 個 概 念，行 為

是 體 外 的 活 動，而 動 機 是 促 進 使 用 個

體 活 動 的 內 在 歷 程 。  
謝 淑 芬  1 9 9 4 動 機 是 指 引、啟 動 及 維 持 身 體 與 心 理

活 動 機 能，並 導 引 該 活 動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進 行 的 一 種 內 在 歷 程 。  
W a n n  1 9 9 5 運 動 迷 的 主 要 動 機 可 分 為 釋 放 壓

力、自 尊 利 益、逃 離 日 常 生 活、娛 樂

性、經 濟 因 素、運 動 神 韻、群 體 建 立、

家 庭 需 求 等 。  
劉 美 稚  1 9 9 9 動 機 是 指 引 導 個 人 做 出 有 目 的 與 行

為 的 內 心 歷 程 。 是 個 體 行 為 的 驅 動

力 ， 但 其 並 非 原 生 的 。  
屠 如 驥  
葉 伯 平  

1 9 9 9 動 機 在 性 質 上 又 可 區 分 為 心 理 動 機
和 生 理 動 機 。 生 理 動 機 源 於 生 理 需

要，如 對 食 物 和 氧 氣 的 需 要、解 除 疲

勞 和 痛 苦 的 需 要、自 衛 的 需 要 等；心

理 動 機 產 生 於 社 會 環 境 所 帶 來 的 需

要，是 個 人 後 天 習 得 的，如 友 誼、榮

譽、自 尊 等 方 面 的 獲 得 與 滿 足，都 能

導 致 動 機 的 產 生 。  
游 恆 山  2 0 0 1 動 機 是 個 體 內 的 一 種 緊 張 狀 態，它 促

發、維 持 並 引 導 個 體 的 行 為 朝 向 某 些

目 標 。  
林  憬  2 0 0 3 動 機 ( m o t i v a t i o n )是 支 配 遊 憩 行 為 的

最 根 本 趨 力，其 作 用 在 於 保 護、滿 足

個 人 或 提 高 個 人 的 身 價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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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的 種 類 根 據 不 同 研 究 者 ， 依 照 個 別 研 究 目

的 、 研 究 對 象 及 休 閒 動 機 量 表 編 製 的 構 面 ，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因

素 出 現 。 陳 秀 華 （ 1 9 9 3） 針 對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將 其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分 為： 1 .知 性 追 求； 2 .健 康 與 適 能； 3 .社 會 需 求 ；

4 .成 就 需 求 ； 5 .刺 激 避 免 。 劉 美 稚 （ 1 9 9 9） 則 認 為 「 動 機 」

( M o t i v a t i o n )是 指 引 導 個 人 做 出 有 目 的 與 行 為 的 內 心 歷 程。是

個 體 行 為 的 驅 動 力，但 其 並 非 原 生 的；當 受 內、外 在 刺 激 時 ，

個 體 會 產 生 某 種 需 求，驅 使 個 體 採 取 行 動 以 滿 足 之（ 王 碧 媜，

1 9 9 7） 。 能 促 成 某 種 行 動 並 提 供 行 動 方 向 的 內 在 力 量 ， 促 使

我 們 從 事 某 種 行 為 的 無 形 因 素 （ 葉 日 武 ， 1 9 9 7） 。 根 據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 1 9 9 1 )調 查 國 人 休 閒 活 動 主 要 目 的 為 增 廣 見 聞 、 紓

解 工 作 壓 力 、 健 身 與 增 進 家 庭 情 趣 等 。  

國 內 過 去 有 相 當 多 的 學 者 進 行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之 研 究 ， 亦

發 現 多 種 不 同 參 與 動 機 ， 如 陳 顯 宗 ( 1 9 9 2 )在 針 對 大 專 學 生 參

與 合 球 運 動 之 動 機 因 素 調 查 分 析 發 現 ： 榮 譽 心 、 師 資 品 質 、

平 易 性 、 滿 足 運 動 需 求 、 逃 避 學 習 、 學 習 技 能 、 文 雅 運 動 、

好 奇 與 交 友 及 享 樂 等 因 素 。 陳 鏡 清 與 陳 金 樹 ( 1 9 9 3 )以 臺 北 市

政 一 級 機 關 公 務 員 為 對 象 ， 調 查 臺 北 市 政 府 一 級 機 關 公 務 員

從 事 運 動 休 閒 活 動 之 動 機 上 發 現 ： 同 意 度 最 高 的 為 「 健 全 身

心 」 ， 「 知 性 追 求 」 次 之 ， 再 來 為 「 增 進 家 庭 情 趣 」 、 「 肯

定 自 我 」 、 最 不 同 意 的 動 機 為 「 社 交 經 驗 」 。 李 國 華 ( 1 9 9 3 )

針 對 臺 灣 地 區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活 動 狀 況 調 查 研 究 發 現 ， 國 小 教

師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的 目 的 為 ： 1 .紓 解 壓 力 、 平 衡 身 心 ； 2 .鍛 鍊

身 體 、 增 進 體 能 ；  3 .學 習 新 技 能 ；  4 .增 進 人 際 關 係 。 吳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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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 2 0 0 3 )針 對 雲 林 縣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及 阻 因 素 之 研 究

發 現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小 教 師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而 未 婚 、 男 性 、 年 資 1 ~ 1 0  年 、 科 任 、 具 代 表 隊 及 指 導

經 驗 參 與 頻 率 較 高 。 劉 昶 宗 、 黃 明 義 （ 2 0 0 2） 以 台 灣 地 區 鐵

人 三 項 參 賽 者 為 對 象 ， 探 討 參 賽 者 參 與 動 機 ， 發 現 最 主 要 動

機 為 「 能 獲 得 運 動 樂 趣 」 、 其 次 「 親 朋 好 友 的 邀 約 」 與 「 培

養 意 志 力 。 」 ， 歐 陽 金 樹 （ 1 9 9 8） 在 「 國 立 聯 合 工 商 專 校 學

生 參 與 保 齡 球 運 動 動 機 之 調 查 研 究 」 一 文 中 ， 以 啟 體 育 選 修

生 為 調 查 對 象 ， 探 討 其 參 與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動 機 及 之 間 的 差

異 。 將 參 與 保 齡 球 運 動 動 機 分 為 ； 樂 趣 與 成 就 因 素 、 知 性 與

社 交 因 素 、 心 理 需 求 因 素 、 體 適 能 因 素 、 運 動 技 能 因 素 、 健

康 需 求 因 素 、 放 鬆 舒 適 因 素 以 及 補 償 作 用 因 素 等 八 大 類 。 韓

大 衛、郭 正 煜（ 2 0 0 2）進 行 籃 球 運 動 代 表 隊 參 與 動 機 之 研 究 ，

其 研 究 發 現 選 手 重 視 程 度 依 次 為 心 理 需 求 、 現 實 生 活 需 求 、

理 想 實 踐 需 求 及 社 會 影 響 需 求 。  

D e c i與 R y a n  ( 1 9 8 9 ;  1 9 9 1 )  提 出 三 決 定 參 與 運 動 行 為 的

動 機 型 式 ：  一 、 內 在 動 機 ( i n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 二 、 外 在

動 機 ( e x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三、無 動 機 ( a - m o t i v a t i o n )。動 機

是 引 發 行 為 的 原 動 力 ， 但 其 與 行 為 的 表 現 仍 存 有 相 當 複 雜 的

關 係 。 一 般 人 參 與 運 動 的 動 機 除 了 追 求 生 理 方 面 的 身 體 適 應

能 力 之 外 ，  最 主 要 的 是 運 動 帶 給 他 們 的 心 理 性 需 求 的 滿 足

（ 盧 俊 宏 ， 1 9 9 8） 。 國 內 外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相 關 研 究 繁 多 ， 茲

將 相 關 文 獻 整 理 如 表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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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因 素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作 者 年 代       定 義 或 研 究 發 現  

D e c i  &  R y a n  1 9 8 9  決 定 參 與 運 動 行 為 的 動 機 主 要 可 分

為 內 在 動 機、外 在 動 機、無 動 機 等 三

種 不 同 類 型 。  

 陳 顯 宗 1 9 9 2  大 專 學 生 參 與 合 球 運 動 之 動 機 因 素

調 查 分 析 發 現：榮 譽 心、 師 資 品 質 、

平 易 性、滿 足 運 動 需 求、 逃 避 學 習 、

學 習 技 能、文 雅 運 動、好 奇 與 交 友 及

享 樂 等 因 素 為 其 主 要 參 與 動 機 。  

 李 國 華 1 9 9 3  針 對 臺 灣 地 區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活 動 狀

況 進 行 調 查 研 究，研 究 發 現 國 小 教 師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的 目 的 為：紓 解 壓 力 、

平 衡 身 心、鍛 鍊 身 體、增 進 體 能、學

習 新 技 能 、 增 進 人 際 關 係 。  

 林 千 源 1 9 9 5  球 迷 觀 賞 職 業 棒 球 比 賽 的 主 要 動 機

為 社 會 需 求 與 人 際 互 動、比 賽 吸 引 、

球 團 形 象 吸 引 、 個 人 認 同 等 原 因 。  

 盧 俊 宏 1 9 9 8  動 機 是 引 發 行 為 的 原 動 力，但 其 與 行

為 的 表 現 仍 存 有 相 當 複 雜 的 關 係。一

般 人 參 與 運 動 的 動 機 除 了 追 求 生 理

方 面 的 身 體 適 應 能 力 之 外 ，  最 主 要

的 是 運 動 帶 給 他 們 的 心 理 性 需 求 的

滿 足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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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續 ） 

  作 者 年 代       定 義 或 研 究 發 現  

 劉 美 稚 1 9 9 9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之 消 費 動 機 主 要 為 球 賽

精 彩 、 個 人 偏 好 、 滿 足 好 奇 與 聯 絡 感

情 、 學 習 取 向  

 林 章 榜 2 0 0 1  以 明 道 中 學 為 日 間 部 學 生 對 象 調 查 課

後 參 加 休 閒 運 動 動 機 因 素 為 ： 運 動 特

質 、 人 際 關 係 與 活 力 四 放 、 興 奮 與 挑

戰、親 密 關 係、體 適 能、技 術 發 展 等 。

趨 力 就 是 以 目 標 為 取 向 ， 它 會 釋 放 出

能 量 。  

Z h a n g e t  a l .  2 0 0 1  研 究 發 現 觀 看 曲 棍 球 賽 的 主 要 動 機 可

區 分 為 成 就 、 壓 力 、 娛 樂 、 侵 略 、 精

神 發 洩、社 交 形 象 與 有 益 的 健 康 效 果。

 黃 明 義 2 0 0 2  台 灣 地 區 鐵 人 三 項 參 賽 者 的 主 要 參 與

動 機 為「 能 獲 得 運 動 樂 趣 」、其 次「 親

朋 好 友 的 邀 約 」 與 「 培 養 意 志 力 」 。

 張 家 豪 2 0 0 4  探 討 2 0 0 3年 S B L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參 與 動 機 、 滿 意 度 及 其 相 關 性 ， 其

研 究 發 現 最 重 要 的 觀 賞 動 機 為 符 合 個

人 興 趣 、 豐 富 個 人 休 閒 生 活 、 受 球 員

精 湛 球 技 吸 引 ， 並 發 現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相 關 性 存 在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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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參 與 行 為  

 

R a g h e b與 G r i f f i t h ( 1 9 8 0 )將 休 閒 參 與 定 義 為 ： 參 與 某 種 活

動 的 頻 率 或 象 徵 個 體 所 參 與 之 普 遍 的 休 閒 活 動 類 型 。 運 動 參

與 對 運 動 行 為 研 究 是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變 項 ， 透 過 運 動 參 與 可 以

更 明 確 的 瞭 解 是 哪 些 因 素 決 定 了 運 動 行 為 和 運 動 經 驗 。 此

外 ， 遊 恆 山 （ 2 0 0 1） 指 出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一 般 模 式 涵 蓋 下 列 八

項 ：  

（ 一 ） 「 知 覺 」 一 般 定 義 為 感 官 接 受 訊 息 的 心 理 歷 程 。 知 覺

的 內 在 歷 程 的 結 果 便 是 對 產 品 的 意 識，或 是 對 產 品 屬

性 的 意 識 。  

（ 二 ） 「 認 知 」 指 的 是 認 識 與 理 解 的 心 理 歷 程 。 認 知 的 結 果

是 對 於 產 品 的 信 念 或 是 評 價 的 總 合 。  

（ 三 ） 「 記 憶 」 則 是 對 過 去 事 件 之 訊 息 或 觀 念 的 保 留 ， 這 種

歷 程 的 結 果 是 對 產 品 訊 息 的 獲 得 、 保 留 與 記 憶 。  

（ 四 ） 「 學 習 」 指 的 是 經 由 練 習 或 經 驗 後 ， 致 使 其 行 為 產 生

較 為 持 久 改 變 的 歷 程，這 個 內 在 歷 程 的 結 果 是 刺 激 之

間 聯 結 的 形 成 ， 或 是 刺 激 與 反 應 之 間 聯 結 的 形 成 。  

（ 五 ） 「 情 緒 」 是 指 涉 及 意 識 體 驗 和 內 臟 變 化 的 某 種 激 發 狀

態 ， 這 個 內 在 歷 程 的 結 果 是 對 產 品 的 感 情 。  

（ 六 ） 「 動 機 」 是 指 引 起 、 引 導 和 維 持 個 體 的 行 為 朝 向 某 個

目 標 的 一 種 內 在 緊 張 狀 態，這 個 內 在 歷 程 的 結 果 是 對

產 品 的 欲 求 及 需 求 。  

（ 七 ） 「 意 向 」 指 的 是 個 體 有 計 畫 的 執 行 某 些 特 定 的 行 為 。  

（ 八 ） 「 行 為 」 在 傳 統 上 的 定 義 是 反 應 和 行 動 。  

在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背 景 範 圍 內 ， 意 向 指 的 是 購 買 或 是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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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產 品 的 計 畫 ， 而 行 為 指 的 是 實 際 購 買 或 使 用 該 產 品 。 「 社

會 背 景 」 是 指 影 響 個 體 的 社 會 刺 激 的 總 合 ， 包 括 ： 朋 友 、 家

人 等 。 「 文 化 背 景 」 指 的 是 影 響 個 體 及 其 社 會 背 景 的 文 化 刺

激 的 總 合 ， 包 括 ： 社 會 階 級 等 。 這 些 內 在 歷 程 是 發 生 在 個 體

身 上 的 一 連 串 關 連 的 變 化 。 內 在 歷 程 可 被 視 為 是 其 他 事 物 所

造 成 的 結 果 ， 或 是 造 成 其 他 事 物 改 變 的 前 件 （ a n t e c e d e n t s）

（ 遊 恆 山 ， 2 0 0 1） 。  

蔡 惠 君 （ 2 0 0 3） 針 對 成 年 人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阻 礙 因 素 之 研

究 ─ 以 高 雄 縣 鳳 山 市 五 甲 地 區 為 例 發 現 ： 一 、 五 甲 地 區 成 年

人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之 狀 況 ， 參 與 的 項 目 以 「 戶 外 運 動 」 居 多 ，

如 散 步 、 登 山 、 慢 跑 、 快 走 、 野 外 健 行 等 為 主 。 其 次 為 「 球

類 運 動 」 ，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的 次 數 以 「 每 週 至 少 參 與 一 次 」 者

居 多，佔 2 9 . 2 %  ( 2 5 0  人 )，而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的 時 間 為「 1 - 2  小

時 」 佔 3 9 . 3 %  (  3 3 7  人 )。 許 志 賢 （ 2 0 0 2） 對 臺 閩 地 區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校 長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之 研 究 發 現 ： 一 、 校 長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以 「 偶 而 為 之 」 為 主 ， 每 週 「 1 - 2  次 」 、 每 次 「 3 1 - 6 0  分

鐘 」居 多，大 都 利 用「 假 日 0 8 : 0 0 - 1 2 : 0 0」時 段，多 由「 家 人 」

相 伴 。  

吳 智 東（ 2 0 0 7），在 針 對 殘 障 桌 球 選 手 運 動 參 與 所 作 之 研

究 指 出，我 國 殘 障 桌 球 選 手 以 男 性 居 多、主 要 年 齡 層 為 4 1 - 5 0

歲、學 歷 以 大 專（ 含 ）以 上 居 多、運 動 球 齡 以 1 0 年 以 上 佔 多

數 。 在 參 與 行 為 方 面 ， 我 國 殘 障 桌 球 選 手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每

週 參 與 桌 球 運 動 的 次 數 以 2 次 為 最 多 ； 每 次 參 與 的 總 時 間 以

6 1 - 1 2 0 (含 )分 鐘 為 主 ； 運 動 參 與 時 段 多 為 晚 上 ； 大 部 份 選 手

在 工 作 之 餘 參 與 運 動 。  

一 般 在 研 究 運 動 參 與 時 ， 最 常 以 參 與 活 動 頻 率 之 多 寡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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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以 討 論 ； 另 外 一 種 方 式 ， 是 以 時 間 運 用 的 角 度 ， 加 以 探 討

參 與 該 項 活 動 所 花 費 的 時 間 ， 以 及 在 何 時 段 參 與 該 項 活 動 。

如 陳 秀 華 （ 1 9 9 3）、 張 良 漢 （ 1 9 9 7）、 沈 淑 貞 （ 1 9 9 8） 將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 行 為 分 為 每 週 使 用 頻 率、 .每 次 使 用 時

數 及 使 用 時 段 等 ， 三 項 變 數 來 衡 量 。 范 智 明 （ 1 9 9 9） 則 以 加

入 會 員 的 時 間、 .每 週 活 動 次 數、每 次 活 動 時 間、其 他 同 場 所

類 似 經 驗 等 ， 四 項 變 數 來 探 討 。 沈 進 成 等 人 （ 2 0 0 2） 將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分 為 每 週 頻 率 、 使 用 時 間 、 使 用 時 機 及 使 用 時 段 等

四 項 變 數 來 探 討 。  

因 此 由 上 述 可 知 ， 參 與 者 在 產 生 參 與 行 為 前 ， 會 因 為 外

在 及 內 在 不 同 因 素 的 刺 激 而 產 生 不 同 的 參 與 行 為 模 式 。 從 活

動 體 驗 歷 程 中 可 瞭 解 到 ， 參 與 者 在 選 擇 賽 會 的 因 素 除 了 本 身

的 心 理 因 素 如 ： 旅 遊 知 覺 /意 識 、 認 知 和 記 憶 /信 念 和 記 憶 、

學 習 /聯 想 、 情 緒 /感 情 、 動 機 /欲 望 ） 、 舉 辦 地 點 的 環 境 、 服

務 、 設 施 及 活 動 是 否 多 樣 化 等 屬 性 的 考 量 外 ， 其 中 參 與 者 在

體 驗 後 所 產 生 的 滿 意 程 度 的 高 低 ， 是 造 成 參 與 者 對 於 該 賽 會

活 動 整 體 意 象 的 經 驗 累 積 與 再 次 參 與 意 願 的 重 要 指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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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一 、  滿 意 度 之 定 義  

滿 意 度 被 應 用 的 範 圍 非 常 廣 ， 不 論 是 私 人 機 構 、 國 家 機

關 或 是 教 育 方 面 均 被 廣 泛 運 用 ， 主 要 是 訴 諸 於 數 字 的 衡 量 ，

用 來 瞭 解 受 試 者 對 於 某 項 產 品 、 活 動 、 措 施 或 事 項 等 的 滿 意

程 度 。 文 獻 中 有 關 滿 意 度 的 理 論 甚 多 ， 許 多 學 者 的 對 滿 意 度

的 定 義 亦 相 當 多 。 滿 意 是 一 種 狀 態 ， H o w a r d與 S h e t h ( 1 9 6 9 )

認 為 滿 意 是 相 對 於 機 會 成 本 ， 並 與 個 體 認 為 所 得 的 報 酬 比 較

是 否 適 當 與 否 的 一 種 認 知 。 如 果 報 酬 大 於 機 會 成 本 ， 就 會 感

到 滿 意 ， 反 之 ， 則 會 感 到 不 滿 意 。  K o t l e r ( 1 9 9 3 )主 張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產 品 的 績 效 與 顧 客 的 知 覺 與 期 望 的 差 異 程 度 。 而 滿 意

度 的 提 高 會 提 升 忠 誠 度 ， 因 此 ， 滿 意 度 的 重 要 性 是 不 可 忽 視

的 。 因 此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決 定 於 顧 客 所 預 期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之 間

的 程 度，也 反 映 出「 預 期 」與「 實 際 」結 果 一 致 的 程 度  ( H e m p e l ,  

1 9 7 7 )。  

 
二 、  滿 意 度 相 關 文 獻  

自 C a r d o z o 於 1 9 6 5 年 對 顧 客 滿 意 度  (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進 行 研 究 以 來 ， 各 種 定 義 與 模 式 的 研 究 相 繼 出

現 ， 其 指 出 若 顧 客 滿 意 高 會 則 增 加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意 願 ， 或 再

接 受 該 企 業 的 其 它 產 品 ， 也 可 以 讓 企 業 得 到 較 佳 的 口 碑 。 不

少 學 者 對 此 領 域 從 事 更 深 入 的 研 究，並 提 出 滿 意 度 相 關 理 論。 

O l i v e r  ( 1 9 8 1 )  指 出 當 顧 客 在 進 行 某 一 種 交 易 時，對 該 交

易 的 事 前 期 望 與 事 後 實 際 購 買 感 受 ， 相 互 比 較 所 得 到 之 結

果 ， 稱 之 為 滿 意 度 。 B o l t o n與 D r e w  ( 1 9 9 1 )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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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客 購 後 經 驗 所 產 生 之 情 感 性 因 素 ， 此 因 素 可 能 會 影 響 顧 客

對 服 務 品 質 、 購 後 意 願 和 行 為 的 評 估 。 而 B o b b y  ( 1 9 9 5 )  將 休

閒 滿 意 度 定 義 為 一 種 個 體，  經 由 休 閒 活 動 所 得 到 的 正 向 感 。

H u n t  ( 1 9 7 7 )  則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是 一 種 經 由 經 驗 與 評 估 而 產 生

是 否 滿 意 的 過 程 。  

換 言 之 ， 「 滿 意 」 是 指 購 後 評 估 所 選 擇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能

成 功 達 到 或 超 出 本 身 所 預 期 的 水 準 ， 而 「 滿 意 度 」 是 一 種 個

人 生 理 或 心 理 的 感 受 狀 況，也 是 個 人 對 於 情 境 的 主 觀 表 現（ 邱

博 賢 ， 2 0 0 3）。 A n d e r s o n ,  F o r n e l l  a n d  L e h m a n n  ( 1 9 9 4 )指 出 顧

客 滿 意 是 整 體 累 積 性 的 ， 也 就 是 顧 客 對 於 其 所 有 購 買 和 消 費

經 驗 作 全 面 性 衡 量 。 Ts e  與 W i l t o n（ 1 9 8 8） 認 為 「 顧 客 滿 意

程 度 」 可 視 為 顧 客 對 於 先 前 預 期 與 知 覺 績 效 差 距 的 一 種 評 估

反 應 。 顧 客 會 同 時 地 或 依 序 地 使 用 多 重 標 準 或 多 重 比 較 程

序 ， 來 做 滿 意 的 評 估 。  

W e s t b r o o k  ( 1 9 8 0 )  認 為 滿 意 的 情 感 性 定 義 ， 代 表 消 費 者

主 觀 覺 得 好 便 產 生 滿 意 ， 反 之 亦 然 ； C i n a  ( 1 9 8 9 )則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消 費 者 的 期 望 與 被 提 供 服 務 經 驗 的 配 合 ， 當 感 受 到

的 服 務 經 驗 未 達 期 望 時 ， 就 會 產 生 失 調 的 感 覺 。 相 對 的 ， 當

受 到 的 服 務 經 驗 超 過 預 期 ， 就 會 留 下 美 好 的 印 象 ， 而 這 些 顧

客 將 可 能 重 覆 購 買 該 公 司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 P r i c ,  A r n o u l d  &  

T i e r n e y ( 1 9 9 5 )  指 出 不 論 是 經 由 理 性 的 功 利 或 感 性 的 享 樂 構

面 ， 都 會 激 起 消 費 產 生 正 負 的 情 感 進 而 影 響 對 滿 意 的 評 量 。

因 此 顧 客 滿 意 是 一 種 情 感 性 的 情 緒 反 應 。 O l i v e r ( 1 9 8 0 )  進 一

步 建 立 一 個 「 決 策 滿 意 度 四 階 段 」 的 認 知 模 式 ：  

（ 一 ） 第 一 階 段  

顧 客 認 為 以 前 的 購 買 經 驗 、 口 碑 、 企 業 的 信 譽 與 宣 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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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對 產 品 效 益 產 生 期 望 ， 此 預 期 想 法 會 影 響 顧 客 對 該 產 品 的

態 度 及 購 買 意 願 。  

（ 二 ） 第 二 階 段  

顧 客 實 際 購 買 並 使 用 產 品 ， 會 對 該 產 品 有 新 的 認 知 ， 包

括 正 面 的 失 驗 （ 產 品 效 益 超 過 期 望 ） 、 負 面 的 失 驗 （ 產 品 效

益 低 於 期 望 ） 或 驗 證 （ 產 品 效 益 等 於 期 望 ） 。  

（ 三 ） 第 三 階 段  

顧 客 購 前 的 預 期 和 購 後 的 失 驗 （ 認 知 差 距 ） 程 度 二 者 將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的 滿 意 程 度 。  

（ 四 ） 第 四 階 段  

顧 客 的 滿 意 程 度 會 重 新 塑 造 其 對 產 品 的 購 買 態 度 、 意 願

及 行 為 。  

鄭 順 聰 （ 2 0 0 1） 指 出 消 費 者 滿 意 是 消 費 者 自 購 買 產 品 或

接 受 服 務 的 過 程 ， 感 到 滿 意 或 務 超 所 值 的 快 樂 感 受 。 滿 意 度

則 為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產 品 前 的 認 知 、 預 期 ， 與 購 買 後 實 際 使 用

效 果 項 對 照 的 後 果 。 江 盈 如 （ 1 9 9 9） 則 以 大 台 北 地 區 健 康 俱

樂 部 會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將 顧 客 滿 意 度 衡 量 構 面 分 為 1 .服 務 人

員 ； 2 .便 利 性 ； 3 .實 體 設 備 和 氣 氛 ； 4制 度 ； 5售 後 服 務 ； 6 .

企 業 形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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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作 者  年 代  定 義 或 研 究 發 現  

H o w a r d  &  S h e t h  1 9 6 9  滿 意 是 相 對 於 機 會 成 本 ， 並 與 個

體 認 為 所 得 的 報 酬 比 較 是 否 適 當

與 否 的 一 種 認 知 。 如 果 報 酬 大 於

機 會 本 ， 就 會 感 到 滿 意 ， 反 之 ，

則 會 感 到 不 滿 意 。  

H e m p e l  1 9 7 7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決 定 於 顧 客 所 預 期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之 間 的 程 度 ， 也 反

映 出 「 預 期 」 與 「 實 際 」 結 果 一

致 的 程 度 。  

H u n t  1 9 7 7  顧 客 滿 意 是 一 種 經 由 經 驗 與 評 估

而 產 生 是 否 滿 意 的 過 程 。  

W e s t b r o o k  1 9 8 0  滿 意 的 情 感 性 定 義 ， 代 表 消 費 者

主 觀 覺 得 好 便 產 生 滿 意 ， 反 之 亦

然 。  

O l i v e r  1 9 8 1  顧 客 在 進 行 某 一 種 交 易 時 ， 對 該

交 易 的 事 前 期 望 與 事 後 實 際 購 買

感 受 ， 相 互 比 較 所 得 到 之 結 果 ，

稱 之 為 滿 意 度 。  

T s e  &  W i l t o n  1 9 8 8  顧 客 滿 意 程 度 」 可 視 為 顧 客 對 於

先 前 預 期 與 知 覺 績 效 差 距 的 一 種

評 估 反 應 。 顧 客 會 同 時 地 或 依 序

地 使 用 多 重 標 準 或 多 重 比 較 程

序 ， 來 做 滿 意 的 評 估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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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續 ）  

作 者  年 代  定 義 或 研 究 發 現  

B o l t o n  &  D r e w  1 9 9 1  顧 客 滿 意 為 顧 客 購 後 經 驗 所 產 生

之 情 感 性 因 素 ， 此 因 素 可 能 會 影

響 顧 客 對 服 務 品 質 、 購 後 意 願 和

行 為 的 評 估 。  

K o t l e r  1 9 9 3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產 品 的 績 效 與 顧 客

的 知 覺 與 期 望 的 差 異 程 度 。 而 滿

意 度 的 提 高 會 提 升 忠 誠 度 ， 因

此 ， 滿 意 度 的 重 要 性 是 不 可 忽 視

的 。  

A n d e r s o n ,  

F o r n e l l  &  

L e h m a n n  

1 9 9 4  顧 客 滿 意 是 整 體 累 積 性 的 ， 也 就

是 顧 客 對 於 其 所 有 購 買 和 消 費 經

驗 作 全 面 性 衡 量 。  

B o b b y  1 9 9 5  定 義 休 閒 滿 意 度 為 一 種 個 體 ， 經

由 休 閒 活 動 所 得 到 的 正 向 感 。  

P r i c ,  A r n o u l d  

&  T i e r n e y  

1 9 9 5  不 論 是 經 由 理 性 的 功 利 或 感 性 的

享 樂 構 面 ， 都 會 激 起 消 費 產 生 正

負 的 情 感 進 而 影 響 對 滿 意 的 評

量 。 因 此 顧 客 滿 意 是 一 種 情 感 性

的 情 緒 反 應 。  

王 泳 沛  2 0 0 0  滿 意 度 是 指 觀 眾 觀 賞 職 業 棒 球 球

賽 之 後 的 心 理 正 向 幸 福 感 。  

邱 博 賢  2 0 0 3  滿 意 係 指 購 後 評 估 所 選 擇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能 成 功 達 到 或 超 出 本 身 所

預 期 的 水 準 ， 而 滿 意 度 是 一 種 個

人 生 理 或 心 理 的 感 受 狀 況 ， 也 是

個 人 對 於 情 境 的 主 觀 表 現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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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 文 章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並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 以 問 卷 調 查 法 的

方 式 ， 了 解 2 0 0 9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參 與 動 機 及 賽 會 滿 意

度 。 本 章 首 先 提 出 本 研 究 架 構 ， 並 依 序 為 說 明 研 究 對 象 、 問

卷 發 放 日 期、研 究 工 具、實 施 程 序、資 料 整 理 及 統 計 方 法 等 ，

共 分 五 節 敘 述 於 後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問 題 與 目 的 ， 繪 製 出 研 究 架 構 圖 ， 如 圖

3 - 1 所 示 。  

 

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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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假 設  

 

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與 研 究 架 構 ， 提 出 以 下 八 點 假 設 ：  

H 1：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參 與 者 在 軟 硬 體 規 劃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參 與 者 在 自 我 充 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參 與 者 在 參 與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參 與 者 在 大 會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5：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6：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參 與 者 在 自 我 提 升 有 顯 著 差 異 。  

H 7：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8： 參 與 動 機 對 賽 會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第 三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提 出 初 步 研 究 目 的 及 主 題 後 ， 接 著 開 始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資 料 ， 資 料 整 理 分 析 後 即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 再 根 據 研 究 主

題 及 專 家 學 者 審 視 後 編 製 本 研 究 問 卷 ， 問 卷 經 過 專 家 修 正 後

製 成 調 查 問 卷 ， 問 卷 經 過 預 測 、 修 正 後 ， 施 測 人 員 實 施 問 卷

調 查 ， 再 將 所 得 資 料 回 收 整 理 分 析 。 本 研 究 流 程 以 圖 3 - 2  表

示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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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2 研 究 流 程 圖  

確 立 研 究 目 的

文 獻 蒐 集 與 探 討

確 立 研 究 範 圍 與 架 構

編 制 研 究 工 具

專 家 學 者 審 視

問 卷 預 試 與 修 正

問 卷 調 查

資 料 分 析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信 效 度 考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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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以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以 便 利 抽 樣 之 方 式

進 行 問 卷 發 放 ， 研 究 對 象 擬 分 為 兩 部 分 ， 分 別 為 預 試 對 象 及

正 式 對 象 ， 茲 說 明 如 下 ：  

一 、  預 試 問 卷 對 象  

研 究 以 2 0 0 8年 嘉 義 市 老 爺 盃 馬 拉 松 之 參 與 者 做 為 本 研 究

預 試 對 象，比 賽 於 2 0 0 8年 1 2月 2 8日 舉 行，共 發 出 3 2 6份 問 卷 ，

回 收 3 2 6份 問 卷 ， 有 效 問 卷 計 2 3 5份 ， 有 效 率 7 2 . 0 9 %。  

二 、  正 式 問 卷 對 象  

本 研 究 之 正 式 對 象 係 以 2 0 0 9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做 為

研 究 對 象，預 定 發 放 4 5 0份 問 卷，本 研 究 將 於 比 賽 現 場 發 放 問

卷 ， 受 試 對 象 皆 為 參 與 本 次 賽 會 者 ， 資 料 蒐 集 時 間 為 2 0 0 9年

1 2月 1 2日 。  

 

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欲 探 究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參 與 動 動 與 賽 會 滿

意 度 之 關 係 ， 因 此 預 試 問 卷 包 含 兩 個 部 分 ， 主 要 參 考 自 國 內

外 各 學 者 相 關 研 究 文 獻 與 問 卷 後 ， 依 趙 研 究 目 的 編 制 而 成 。  

本 問 卷 可 分 為 五 構 面 ， 共 列 4 9個 題 項 ， 其 中 有 1 4題 為 參

與 者 參 與 考 量 因 素 題 項 ， 主 要 是 為 了 解 參 與 者 參 加 本 次 賽 會

之 動 機 為 何 ； 1 4題 為 衡 量 參 與 者 參 與 滿 意 程 度 ， 主 要 是 探 討

參 與 者 在 參 加 完 本 次 馬 拉 松 比 會 後 ， 對 本 次 賽 會 的 滿 意 度 狀

況 為 何； 6題 為 對 本 次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之 程 度，主 要 用 以 了 解 參

與 者 在 參 加 完 本 次 比 賽 後 ， 對 本 賽 會 給 予 之 形 象 知 覺 認 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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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為 何； 8題 為 對 本 次 賽 會 體 驗 價 值 之 認 同 程 度，探 討 參 與 者

對 本 次 賽 會 的 心 理 感 觀 態 度 為 何，； 7題 為 再 參 加 意 願 認 同 程

度 ， 了 解 參 與 者 再 次 參 加 本 賽 會 的 意 願 程 度 為 何 ， 以 及 參 與

者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等 。 本 研 究 問 卷 採 李 克 特 （ L i k e r t） 五 分 量

表 方 式 評 分 。 從「 非 常 同 意 」、「 同 意 」、「 普 通 」、「 不 同 意 」、

「 非 常 不 同 意 」。 分 別 給 予 5、 4、 3、 2、 1的 分 數 。  

在 「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 部 分 ， 經 項 目 分 析 結 果 ， 刪 除 第 三

個 題 項 「 周 邊 活 動 之 提 供 」； K M O 值 達 0 . 9 1 7，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值 為 1 7 8 2 . 0 8 6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經 因 素 分 析 萃 取 出 兩 個

構 面，分 別 命 名 為「 軟 硬 體 規 劃 」及「 自 我 充 實 」，其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 9 . 2 2 %； 各 分 量 表 信 度 為 0 . 9 2 與 0 . 7 4， 總 量

表 信 度 為 0 . 9 2。  

在 「 參 賽 滿 意 度 」 部 分 ， 經 項 目 分 析 結 果 ，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K M O值 達 0 . 9 0 1， B a r t l e t t球 形 檢 定 值 為

1 3 9 1 . 7 6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經 因 素 分 析 萃 取 出 三 個 構 面，分 別

命 名 為「 大 會 滿 意 度 」、「 服 務 滿 意 度 」及「 自 我 提 升 」，其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0 . 9 8 %； 各 分 量 表 信 度 為 0 . 8 7、 0 . 7 9與

0 . 8 2， 總 量 表 信 度 為 0 . 9 0。  

 

第 六 節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本 論 文 在 統 計 應 用 上，是 以 S P S S  1 2 . 0中 文 版 套 裝 軟 體 作

為 統 計 分 析 之 用 。 並 採 用 以 下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D e s c r i p t i v e  S t a t i s t i c s  A n a l y s i s）  

本 研 究 使 用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法 中 的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次

數 分 配 及 百 分 比 等 描 述 性 統 計 數 值 ， 以 瞭 解 樣 本 結 構 在 各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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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所 呈 現 的 分 佈 情 形 ， 有 助 於 對 研 究 樣 本 的 確 認 與 瞭 解 。  

（ 二 ） 信 度 分 析 （ R e l i a b i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本 研 究 採 用 的 信 度 指 標 係 以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作 為 衡

量 問 項 間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信 度 越 高 ， 表 示 存 在 於 潛 在 變 數 中

之 各 題 項 對 於 該 項 潛 在 變 數 之 相 關 性 越 強 （ H a i r ,  A d e r s o n  

T a t h a m  a n d  B l a c k ,  1 9 9 5）。C u i e f o r d（ 1 9 6 5）認 為 當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大 於 0 . 7時 ， 屬 高 信 度 ； 當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介 於

0 . 3 5 ~ 0 . 7之 間，屬 中 信 度；當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小 於 0 . 3 5時 ，

屬 低 信 度 。  

（ 三 ） 因 素 分 析  

目 的 在 簡 化 資 料 ， 萃 取 問 項 之 共 同 因 子 ， 以 較 少 的 構 面

數 目 來 表 示 原 先 的 資 料 結 構 ， 且 又 能 保 存 住 原 有 資 料 結 構 所

提 供 的 大 部 分 資 訊 （ 黃 俊 英 ， 2 0 0 0） 。 本 研 究 採 用 研 究 中 最

常 用 的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 P r i n c i p a l  C o m p o n e n t a n a l y s i s )  進 行 因

素 萃 取 ， 再 根 據 K a i s e r準 則 ，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來 決 定 同 因 素

的 個 數 找 出 適 當 的 因 素 數 目。再 利 用 最 大 變 異 數 法  ( V a r i m a x )  

將 共 同 因 素 與 其 對 應 的 變 數 找 出 ， 以 方 便 因 素 命 名 。  

（ 四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o f  A n a l y s i s）  

用 以 比 較 及 檢 定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 參 與 動 機 」、「 賽 會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差 異 情 形 。 若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 則 以 S c h e f f e多

重 比 較 檢 定 各 群 組 間 差 異 情 形 。  

（ 五 ） 典 型 相 關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係 指 以 數 為 典 型 變 量 間 之 相 關，探 討 兩 組 行

為 變 數 間 之 關 係 的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 周 文 賢 ， 2 0 0 2） 。 王 保 進

（ 2 0 0 4）指 出，同 時 探 討 多 個 依 變 項 與 多 個 自 變 項 間 之 關 係，

多 數 研 究 皆 利 用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進 行 處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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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型 相 關 是 指 兩 個 （ 或 多 個 ） 效 標 變 項 和 兩 個 （ 或 多 個 ）

預 測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係 。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找 出 兩 組 變 項 的 線 性 結

合，使 兩 組 變 項 線 性 結 合 的 簡 單 相 關 程 度 達 到 最 大（ 姚 漢 禱，

2 0 0 4） 。 因 此 本 研 究 運 動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來 檢 測 「 參 與 動 機 」

與 「 賽 會 滿 意 度 」 兩 變 項 各 構 面 的 相 關 情 形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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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2 0 0 9 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其 參 與 動

機 、 考 量 因 素 以 及 參 加 後 的 滿 意 度 情 形 ， 並 透 過 統 計 分 析 了

解 其 考 量 因 素 與 滿 意 度 關 係 ， 本 章 根 據 研 究 問 題 ， 將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分 為 六 節 加 以 討 論 。 第 一 節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分 析 」 藉

以 瞭 解 參 與 者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 第 二 節 為 「 各 分 量 表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以 比 較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的 重 要 程 度、參

賽 滿 意 程 度 、 大 會 型 象 認 同 程 度 、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程 度 ， 以 及

再 參 加 意 願 等；第 三 節 為「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之 研 究 結 果 」，比 較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及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等 考 量 因 素 之 差 異 性 ； 第 四 節 為 「 參 賽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結 果 」，分 析 性 別、年 齡、教 育 程 度 等 不 同 因 素 參 與

者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 第 五 節 為 「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 參 賽

滿 意 度 與 賽 後 感 受 認 同 程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第 六 節 為「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與 賽 會 滿 意 度 之 徑 路 分 析 」；第 七 節 為「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層 面 與 賽 會 滿 意 度 層 面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本 研 究 以 參 加 2 0 0 9 年「 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之 參 與 者 為 對

象，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法，於 2 0 0 8 年 1 2 月 1 2 日 於 曾 文 麼 庫 實 施

調 查，針 對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進 行 便 利 抽 樣，共 發 出 問 卷 5 0 0 份，

回 收 4 7 5 份 ， 扣 除 無 效 填 答 ， 有 效 問 卷 共 3 8 1 份 ， 回 收 率 為

8 0 . 2 1 %。  

 

第 一 節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分 析  

 

人 口 變 項 方 面 ， 針 對 參 與 者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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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 參 賽 次 數 、 參 賽 組 別 、 居 住 地 、 資 訊

來 源 、 跑 齡 等 1 0 個 變 項 進 行 分 析 。  

一 、 性 別  

從 參 與 馬 拉 松 人 口 統 計 特 徵 分 析 ， 就 參 與 者 之 性 別 而

言 ， 男 性 的 參 與 者 還 是 屬 多 數 ， 共 有 3 4 3 人 ， 占 全 體 受 試 樣

本 9 0％ ； 女 性 僅 有 3 8 人 ， 占 1 0％ （ 如 表 4 - 1）。  
 

表 4 - 1 受 訪 者 性 別 分 析 表  

性 別  次 數  百 分 比 （ %）  

男 性  3 4 3  9 0  

女 性  3 8  1 0  
 

二 、 年 齡  

本 次 賽 會 的 參 與 者 年 齡 以 介 於 4 1∼ 5 0 歲 最 多，共 有 1 2 0

人 ， 占 3 1 . 5％ ； 其 次 為 3 1∼ 4 0 歲 ， 占 2 4 . 4％ ； 有 3 1 位 參 與

者 年 齡 為 2 0 歲 以 下 ， 占 8 . 1％ ； 人 數 最 少 的 是 年 齡 6 0 歲 以

上 ， 僅 有 3 0 位 參 與 者 ， 占 7 . 9％ （ 如 表 4 - 2）。  

 

表 4 - 2 受 訪 者 年 齡 分 析 表  

年 齡  次 數  百 分 比 （ %）  

2 0 歲 以 下  3 1  8 . 1  

2 1 ~ 3 0 歲  5 9  1 5 . 5  

3 1 ~ 4 0 歲  9 3  2 4 . 4  

4 1 ~ 5 0 歲  1 2 0  3 1 . 5  

5 1 ~ 6 0 歲  4 8  1 2 . 6  

6 0 歲 以 上  3 0  7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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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教 育 程 度  

教 育 程 度 區 分 以 大 學 之 參 與 人 數 佔 的 比 例 最 高 ， 有

1 6 6 人，占 4 3 . 6％；其 次 為 高 中 職，共 1 0 9 人，占 2 8 . 6％ ；

教 育 程 度 為 高 中 以 下 的 有 7 5 位 ， 占 1 9 . 7％ ； 最 少 參 賽 者

教 育 程 度 的 是 研 究 所 以 上 ， 僅 有 3 1 人 ， 占 8 . 1％ （ 如 表

4 - 3） 。                                  

 

表 4 - 3 受 訪 者 教 育 程 度 分 析 表  

教 育 程 度  次 數  百 分 比 （ %）  

高 中 以 下  7 5  1 9 . 7  

高 中 /職  1 0 9  2 8 . 6  

大 學  1 6 6  4 3 . 6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3 1  8 . 1  

 

四 、 職 業  

職 業 分 布 情 況 來 看 以 軍 公 教 比 例 最 高 ， 共 有 1 3 9 人 ， 占

3 6 . 4 %； 其 次 為 學 生 的 參 與 比 例 ， 共 有 8 0 人 ， 占 2 0 . 9 %； 職

業 為 工 的 參 賽 者 有 5 5 人 ， 占 1 4 . 4％ ； 人 數 最 少 的 是 職 業 為

農 林 漁 牧 的 參 賽 者 ， 僅 有 4 人 ， 占 1％ （ 如 表 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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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受 訪 者 職 業 分 析 表  

職 業  次 數  百 分 比 （ %）  

軍 公 教  1 3 9  3 6 . 4  

農 林 漁 牧  4  1  

商  1 0 3  2 7 . 7  

工  5 5  1 4 . 4  

學 生  8 0  2 0 . 9  

 

五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平 均 月 收 入 介 於 5 0 , 0 0 1∼ 7 0 , 0 0 0 元 的 參 賽 者 共 有 1 2 0

人 ， 占 3 1 . 5％ ； 其 次 是 月 收 入 1 0 , 0 0 0 元 以 下 的 參 賽 者 共 有

8 3 人，占 2 1 . 7％；平 均 月 收 入 介 於 3 0 , 0 0 1∼ 5 0 , 0 0 0 元 的 共 有

7 4 人 ， 占 1 9 . 4％ ； 參 賽 者 平 均 月 收 入 最 少 的 是 9 0 , 0 0 1 元 以

上 ， 僅 有 1 3 人 ， 占 3 . 4％ （ 如 表 4 - 5）。  

 

表 4 - 5 受 訪 者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分 析 表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次 數  百 分 比 （ %）  

1 0 , 0 0 0 元 以 下  8 3  2 1 . 7  

1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5 2  1 3 . 7  

3 0 , 0 0 1∼ 5 0 , 0 0 0 元  7 4  1 9 . 4  

5 0 , 0 0 1∼ 7 0 , 0 0 0 元  1 2 0  3 1 . 5  

7 0 , 0 0 1∼ 9 0 , 0 0 0 元  3 9  1 0 . 3  

9 0 , 0 0 1 元 以 上  1 3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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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參 賽 次 數  

大 部 分 參 賽 者 每 年 固 定 參 加 馬 拉 松 的 次 數 還 是 以 1 次 居

多 ， 共 有 1 1 1 人 ， 占 2 9 . 1％ ； 其 次 是 每 年 參 加 次 數 為 2 次 的

參 賽 者 ， 有 9 3 人 ， 占 2 4 . 4％ ； 每 年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為 5 次

以 上 的 參 賽 者 共 有 9 0 人 ， 占 2 3 . 6％ ； 而 每 年 參 賽 次 數 為 3

次 及 4 次 的 參 賽 者 分 別 有 6 2 人 及 2 5 人，占 1 6 . 3％、6 . 6％（ 如

表 4 - 6）。  

 

表 4 - 6 受 訪 者 參 賽 次 數 分 析 表  

參 賽 次 數  次 數  百 分 比 （ %）  

1 次  1 1 1  2 9 . 1  

2 次  9 3  2 4 . 4  

3 次  6 2  1 6 . 3  

4 次  2 5  6 . 6  

5 次 以 上  9 0  2 3 . 6  

 

七 、 參 賽 組 別  

本 次 馬 拉 松 賽 會 組 別 共 分 為 全 程 馬 拉 松 組 、 半 程 馬 拉 松 組 、

路 跑 組 以 及 健 走 組 四 組 ， 從 參 與 組 別 分 析 來 看 ， 參 賽 者 人 數

最 多 的 是 半 程 馬 拉 松 ， 共 1 3 7 人 ， 占 3 6％ ；其 次 為 全 程 馬 拉

松 ， 共 有 1 2 4 人 ， 占 3 2 . 5 %； 路 跑 組 的 參 賽 者 有 6 8 位 ， 占

1 7 . 9％，而 參 賽 人 數 最 少 的 是 健 走 組，有 5 2 位，占 1 3 . 6％（ 如

表 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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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受 訪 者 參 賽 組 別 分 析 表  

參 賽 組 別  次 數  百 分 比 （ %）  

全 程 馬 拉 松 組  1 2 4  3 2 . 5  

半 程 馬 拉 松  1 3 7  3 6  

路 跑 組  6 8  1 7 . 9  

健 走 組  5 2  1 3 . 6  

 

八 、 居 住 地  

此 次 賽 會 採 樣 母 體 以 中 區 （ 中 彰 雲 嘉 ） 之 參 賽 人 數 的 比

例 最 高 ， 共 有 2 6 8 人 ， 占 7 0 . 3％ ； 南 區 （ 南 高 屏 ） 之 參 與 人

數 共 有 7 2 人，占 1 9 %；北 區 之 參 與 人 數 有 3 9 人，占 1 0 . 2 %；

其 餘 地 區 民 眾 僅 有 2 人 ， 占 0 . 5％ （ 如 表 4 - 8）。  

 

表 4 - 8 受 訪 者 居 住 地 分 析 表  

居 住 地  次 數  百 分 比 （ %）  

北 區 （ 北 基 桃 竹

苗 ）  
3 9  1 0 . 2  

中 區 （ 中 彰 雲 嘉 ）  2 6 8  7 0 . 3  

南 區 （ 南 高 屏 ）  7 2  1 9  

其 他  2  0 . 5  

 

九 、 資 訊 來 源  

此 次 賽 會 抽 樣 母 體 獲 知 比 賽 消 息 的 管 道 有 1 0 3 人 是 經 由

社 團 得 知 ， 占 2 7％ ； 其 次 是 朋 友 介 紹 的 共 有 9 8 人 ， 占 2 5 . 7

％ ； 有 8 3 人 的 得 知 管 道 為 參 加 活 動 得 知 ， 占 2 1 . 8％ ； 透 過

媒 體 得 知 比 賽 消 息 的 共 有 9 7 位 ， 占 2 5 . 5％ （ 如 表 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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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受 訪 者 資 訊 來 源 分 析 表  

資 訊 來 源  次 數  百 分 比 （ %）  

媒 體  9 7  2 5 . 5  

社 團  1 0 3  2 7  

朋 友 介 紹  9 8  2 5 . 7  

參 加 活 動 得 知  8 3  2 1 . 8  

 

十 、 跑 齡  

賽 會 母 體 的 平 均 跑 齡 為 4 . 9 2 年，多 數 的 參 賽 者 跑 齡 介 於

1∼ 5 年 間，共 有 2 8 8 人，所 占 比 例 高 達 7 5 . 6％；其 次 為 6 ~ 1 0

年 間，共 有 6 5 人，占 1 7 . 1％；人 數 最 少 的 是 跑 齡 1 1 年 以 上 ，

共 有 2 8 人 ， 僅 占 7 . 3％ （ 如 表 4 - 1 0）。  

 

表 4 - 1 0 受 訪 者 跑 齡 分 析 表  

跑 齡  次 數  百 分 比 （ %）  

1∼ 5 年  2 8 8  7 5 . 6  

6 ~ 1 0 年  6 5  1 7 . 1  

1 1 年 以 上  2 8  7 . 3  

 



 

 39

第 二 節   各 分 量 表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一 、 考 量 因 素 重 要 程 度  

比 較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的 重 要 程 度 ， 從 表

4 - 1 1 可 發 現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選 擇 馬 拉 松 賽 會 時 所 考 量 因 素 依 序

為 ：「 交 通 管 制 」 平 均 數 4 . 4 5 最 高 ， 表 示 參 賽 者 認 為 在 安 全

的 環 境 下 進 行 比 賽 是 很 重 要 的 ； 排 名 第 二 是 「 設 施 安 全 考 量

（ M＝ 4 . 3 8）」、「 飲 水 站 及 海 綿 站 之 設 置 」 及 「 賽 道 （ 路 線 ）

之 規 劃 」 的 平 均 數 為 4 . 3 5， 排 名 第 三 ， 表 示 參 賽 者 對 於 比 賽

進 行 中 的 水 分 補 給 以 及 比 賽 相 關 路 線 安 排 是 相 當 重 視 的 ； 其

他 考 量 的 因 素 依 序 為 「 活 動 流 程 之 順 暢 （ M＝ 4 . 2 3）」、「 報 名

方 式 之 便 利 、 衣 物 保 管 服 務 之 提 供 （ M＝ 4 . 1 7）」、「 休 息 區 之

設 置（ M＝ 4 . 1 3）」、「 資 訊 提 供 之 完 整 與 便 利（ M＝ 4 . 0 9）」、「 裁

判 之 專 業 與 素 養 （ M ＝ 4 . 0 8）」、「 志 工 服 務 之 態 度 （ M＝

4 . 0 7）」、「 各 服 務 處 之 規 劃 完 備（ M＝ 4 . 0 1）」、「 參 加 本 賽 會 活

動 ， 讓 我 充 滿 成 就 感 （ M＝ 3 . 9 2）」、「 參 加 本 賽 會 活 動 ， 讓 我

增 廣 見 聞 （ M＝ 3 . 7 6）」， 從 以 上 平 均 數 可 以 得 知 參 賽 者 其 實

對 於 賽 會 之 軟 硬 體 之 考 量 皆 相 當 重 視 ， 因 此 主 辦 單 位 對 於 賽

會 的 各 項 要 素 皆 不 可 輕 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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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1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之 考 量 因 素 分 析 表  

排

名  

題

別  

題 目 內 容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1 1  交 通 管 制  4 . 4 5  . 7 8 5  

2  7  設 施 安 全 考 量  4 . 3 8  . 6 9 0  

3  5  飲 水 站 及 海 綿 站 之 設 置  4 . 3 5  . 7 6 1  

4  9  賽 道 （ 路 線 ） 之 規 劃  4 . 3 5  . 7 2 0  

5  1  活 動 流 程 之 順 暢  4 . 2 3  . 7 3 1  

6  2  報 名 方 式 之 便 利  4 . 1 7  . 7 2 8  

7  8  衣 物 保 管 服 務 之 提 供  4 . 1 7  . 7 3 1  

8  1 0  休 息 區 之 設 置  4 . 1 3  . 7 0 1  

9  1 2  資 訊 提 供 之 完 整 與 便 利  4 . 0 9  . 7 0 4  

1 0  4  裁 判 之 專 業 與 素 養  4 . 0 8  . 7 5 8  

1 1  6  志 工 服 務 之 態 度  4 . 0 7  . 7 9 5  

1 2  1 3  各 服 務 處 之 規 劃 完 備  4 . 0 1  . 7 2 2  

1 3  1 4  參 加 本 賽 會 活 動，讓 我 充 滿 成 就 感  3 . 9 2  . 7 6 4  

1 4  1 5  參 加 本 賽 會 活 動 ， 讓 我 增 廣 見 聞  3 . 7 6  . 7 5 9  

 

二 、 參 賽 滿 意 程 度  

參 與 者 在 參 與 馬 拉 松 賽 會 後，對 於 2 0 0 8 年「 嘉 義 市 老 爺

盃 馬 拉 松 」 的 滿 意 程 度 依 序 為 ：「 志 工 服 務 之 態 度 」 平 均 數

4 . 1 1 最 高 ， 此 次 賽 會 工 作 人 員 的 貼 心 與 友 善 對 待 ， 獲 得 參 賽

選 手 高 度 的 肯 定；排 名 第 二 是「 交 通 管 制 」，平 均 數 為 4 . 0 6，

表 示 參 賽 者 認 為 此 次 比 賽 是 在 安 全 的 環 境 下 進 行；「 飲 水 站 及

海 綿 站 之 設 置 」 的 平 均 數 為 4 . 0 5， 排 名 第 三 ， 表 示 參 賽 者 對

於 比 賽 進 行 中 的 水 分 補 給 相 當 滿 意；其 他 滿 意 程 度 依 序 為「 賽

道 （ 路 線 ） 之 規 劃 （ M＝ 4 . 0 2）」、「 參 加 本 賽 會 活 動 ， 讓 我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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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成 就 感（ M＝ 3 . 9 3）」、「 設 施 安 全 考 量（ M＝ 3 . 9 1）」、「 報 名

方 式 之 便 利（ M＝ 3 . 9 0）」、「 活 動 流 程 之 順 暢（ M＝ 3 . 8 9）」、「 資

訊 提 供 之 完 整 與 便 利（ M＝ 3 . 8 4）」、「 各 服 務 處 之 規 劃 完 備（ M

＝ 3 . 8 3）」、「 衣 物 保 管 服 務 之 提 供（ M＝ 3 . 8 2）」、「 裁 判 之 專 業

與 素 養 （ M＝ 3 . 8 1）」、「 參 加 本 賽 會 活 動 ， 讓 我 增 廣 見 聞 （ M

＝ 3 . 8 0）」、「 休 息 區 之 設 置 （ M＝ 3 . 7 7）」， 從 以 上 平 均 數 得 知

參 賽 者 對 於 此 次 賽 會 表 達 了 正 面 之 評 價 ， 如 表 4 - 1 2 所 示 。  

 

表 4 - 1 2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之 滿 意 程 度 分 析 表  

排 題 題 目 內 容  平 均 標 準

1  6  志 工 服 務 之 態 度  4 . 1 1  . 7 5 6  

2  1 1  交 通 管 制  4 . 0 6  . 7 5 7  

3  5  飲 水 站 及 海 綿 站 之 設 置  4 . 0 5  . 7 8 0  

4  9  賽 道 （ 路 線 ） 之 規 劃  4 . 0 2  . 7 4 2  

5  1 4  參 加 本 賽 會 活 動，讓 我 充 滿 成 就 3 . 9 3  . 7 2 5  

6  7  設 施 安 全 考 量  3 . 9 1  . 6 6 1  

7  2  報 名 方 式 之 便 利  3 . 9 0  . 6 7 5  

8  1  活 動 流 程 之 順 暢  3 . 8 9  . 6 3 3  

9  1 2  資 訊 提 供 之 完 整 與 便 利  3 . 8 4  . 6 5 3  

1 0  1 3  各 服 務 處 之 規 劃 完 備  3 . 8 3  . 6 7 9  

1 1  8  衣 物 保 管 服 務 之 提 供  3 . 8 2  . 6 7 9  

1 2  4  裁 判 之 專 業 與 素 養  3 . 8 1  . 6 1 9  

1 3  1 5  參 加 本 賽 會 活 動，讓 我 增 廣 見 聞 3 . 8 0  . 7 6 1  

1 4  1 0  休 息 區 之 設 置  3 . 7 7  . 7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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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大 會 形 象 之 研 究 結 果  

參 與 者 對 於 本 次 賽 會 形 象 的 認 同 程 度 依 序 為：「 贊 助 企 業

之 公 益 形 象 可 提 高 賽 會 形 象 」平 均 數 4 . 1 3 最 高；排 名 第 二 是

「 本 次 賽 會 給 我 安 全 的 印 象 」， 平 均 數 為 4 . 0 3；「 本 次 賽 會 擁

有 良 好 的 賽 會 聲 譽 」 的 平 均 數 為 4 . 0 2， 排 名 第 三 ； 其 他 認 同

程 度 依 序 為 「 本 次 賽 會 給 予 我 舒 服 、 歡 樂 的 感 覺 （ M ＝

4 . 0 1）」、「 本 次 賽 會 的 品 質 是 非 常 高 的（ M＝ 3 . 9 5）」、「 參 加 本

次 賽 會 能 作 為 社 會 地 位 的 象 徵 （ M＝ 3 . 7 1）」， 結 果 如 表 4 - 1 3

所 示 。  

 

表 4 - 1 3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之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程 度 分 析 表  

排

名  

題

別  

題 目 內 容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7  贊 助 企 業 之 公 益 形 象 可 提 高 賽 會

形 象  

4 . 1 3  . 6 6 7  

2  1  本 次 賽 會 給 我 安 全 的 印 象  4 . 0 3  . 6 8 8  

3  6  本 次 賽 會 擁 有 良 好 的 賽 會 聲 譽  4 . 0 2  . 6 3 7  

4  5  本 次 賽 會 給 予 我 舒 服 、 歡 樂 的 感

覺  

4 . 0 1  . 6 1 7  

5  2  本 次 賽 會 的 品 質 是 非 常 高 的  3 . 9 5  . 7 4 7  

6  3  參 加 本 次 賽 會 能 作 為 社 會 地 位 的

象 徵  

3 . 7 1  . 7 4 1  

 

四 、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之 研 究 結 果  

參 與 者 對 於 本 次 賽 會 終 身 價 值 的 認 同 程 度 最 高 的 是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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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樂 意 將 本 賽 會 之 參 與 經 驗 與 他 人 分 享 」， 平 均 數 4 . 0 0； 其

他 認 同 程 度 平 均 數 皆 未 超 過 4 分 ， 依 序 為 :  「 我 會 樂 意 參 加

主 辦 單 位 所 舉 辦 之 各 項 活 動（ M＝ 3 . 9 8）」、「 我 會 不 斷 地 參 與

此 單 位 舉 辦 之 賽 會（ M＝ 3 . 9 8）」、「 廣 告 宣 傳 會 提 高 本 次 賽 會

之 品 牌 形 象（ M＝ 3 . 9 2）」、「 對 於 該 賽 會 的 忠 誠 度 將 會 持 續 多

年 （ M＝ 3 . 8 8）」、「 相 較 於 其 他 賽 會 的 選 擇 ， 你 覺 得 所 付 出 之

時 間 和 消 費 成 本 是 值 得 的 」、「 我 對 於 本 次 賽 會 的 參 與 者 有 特

別 的 情 感 」、「 我 覺 得 我 的 消 費 支 出 與 此 賽 會 所 提 供 的 活 動 與

服 務 是 相 符 的 」， 這 三 個 題 項 的 平 均 數 皆 為 3 . 7 7， 結 果 如 表

4 - 1 4 所 示 。  

 

表 4 - 1 4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之 顧 客 終 身 價 值 認 同 程 度 分 析 表  

排

名  

題

別  

題 目 內 容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5  
我 會 樂 意 將 本 賽 會 之 參 與 經 驗 與 他 人

分 享  
4 . 0 0  . 6 9 5  

2  6  
我 會 樂 意 參 加 主 辦 單 位 所 舉 辦 之 各 項

活 動  
3 . 9 8  . 7 5 4  

3  1  我 會 不 斷 地 參 與 此 單 位 舉 辦 之 賽 會  3 . 9 8  . 7 5 4  

4  4  廣 告 宣 傳 會 提 高 本 次 賽 會 之 品 牌 形 象  3 . 9 2  . 7 5 5  

5  2  對 於 該 賽 會 的 忠 誠 度 將 會 持 續 多 年  3 . 8 8  . 6 8 8  

6  7  
相 較 於 其 他 賽 會 的 選 擇 ， 你 覺 得 所 付

出 之 時 間 和 消 費 成 本 是 值 得 的  
3 . 7 7  . 7 4 8  

7  3  
我 對 於 本 次 賽 會 的 參 與 者 有 特 別 的 情

感  
3 . 7 7  . 6 8 9  

8  8  
我 覺 得 我 的 消 費 支 出 與 此 賽 會 所 提 供

的 活 動 與 服 務 是 相 符 的  
3 . 7 7  . 7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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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再 參 加 意 願 之 研 究 結 果  

參 與 者 對 於 本 次 賽 會 再 參 與 意 願 的 認 同 程 度 最 高 的 是

「 我 還 會 再 參 加 下 一 次 的 老 爺 盃 馬 拉 松 」， 平 均 數 4 . 0 7； ；

排 名 第 二 是「 我 會 主 動 注 意 此 賽 會 未 來 的 活 動 訊 息 」，平 均 數

為 4 . 0 4；「 我 會 向 親 友 介 紹 並 推 薦 老 爺 盃 馬 拉 松 」 的 平 均 數

為 4 . 0 0， 排 名 第 三 ； 其 他 再 參 與 意 願 的 認 同 程 度 依 序 為 「 如

果 要 票 選 優 良 馬 拉 松 賽 會，我 會 投 此 賽 會 一 票（ M＝ 3 . 9 1）」、

「 我 有 良 好 之 參 賽 經 驗 ， 下 次 還 會 選 擇 本 馬 拉 松 賽 會 （ M＝

3 . 5 1）」、「 即 使 報 名 費 比 其 他 賽 會 略 高 一 點，我 也 願 意 選 擇 此

賽 會 （ M＝ 3 . 4 6）」、「 我 會 向 親 友 宣 傳 賽 會 優 良 之 設 施 或 服

務 ， 並 建 議 其 參 加 （ M＝ 3 . 4 5）」， 結 果 如 表 4 - 1 5 所 示 。  

 

表 4 - 1 5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之 再 參 與 意 願 認 同 程 度 分 析 表  

排

名  

題

別  

題 目 內 容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1  我 還 會 再 參 加 下 一 次 的 老 爺 盃 馬 拉 松  4 . 0 7  . 7 9 5  

2  3  我 會 主 動 注 意 此 賽 會 未 來 的 活 動 訊 息  4 . 0 4  . 7 5 9  

3  2  我 會 向 親 友 介 紹 並 推 薦 老 爺 盃 馬 拉 松  4 . 0 0  . 7 6 2  

4  4  如 果 要 票 選 優 良 馬 拉 松 賽 會 ， 會 投 此

賽 會 一 票  

3 . 9 1  . 8 5 8  

5  7  有 良 好 參 賽 經 驗 ， 下 次 還 會 選 擇 本 馬

拉 松 賽 會  

3 . 5 1  . 7 1 8  

6  5  即 使 報 名 費 比 其 他 賽 會 高 ， 也 願 意 選

擇 此 賽 會  

3 . 4 6  . 9 6 2  

7  6  會 向 親 友 宣 傳 優 良 設 施 或 服 務 ， 並 建

議 其 參 加  

3 . 4 5  . 6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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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之 研 究 結 果  

（ 一 ） 性 別 在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經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 結 果 發 現 ， 性

別 在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各 構 面 上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 表 示 性 別 的 不 同 ， 對 於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有 差 異 存

在 ， 女 性 對 於 軟 硬 體 的 規 劃 較 重 視 ， 男 性 較 重 視 自 我 充

實 ， 如 表 4 - 1 6 所 示 。  

 

表 4 - 1 6  性 別 在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之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 摘 要 表  

因 素 構 面  性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顯 著 性

男  3 4 3  3 . 9 2  0 . 5 4  
軟 硬 體 規 劃

女  3 8  4 . 2 7  0 . 5 3  
- 3 . 5 3  < . 0 0 1 * * *

男  3 4 3  3 . 9 8  0 . 5 7  
自 我 充 實  

女  3 8  3 . 6 2  0 . 6 8  
- 3 . 2 9  0 . 0 0 1 * *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 二 ） 年 齡 在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年 齡 在 軟 硬 體 規 劃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 且

2 1 ~ 4 0 歲 的 參 與 者 對 於 軟 硬 體 規 劃 的 重 視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6 0 歲 以 上 的 參 賽 者 ， 如 表 4 - 1 7 所 示 。  

 

表 4 - 1 7  年 齡 在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p  事 後 檢 定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軟 硬 體 規 劃 3 . 3 6 1 5  0 . 6 7 2  2 . 2 9 2  0 . 0 4 7 * 2 , 3 > 1 ,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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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充 實  3 . 6 7 3 5  0 . 7 3 5  2 . 0 6 4  0 . 0 7 1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備 註 ： 1＝ 2 0 歲 以 下 ， 2＝ 2 1∼ 3 0 歲 ， 3＝ 3 1∼ 4 0 歲 ， 4＝ 4 1

∼ 5 0 歲 ， 5＝ 5 1∼ 6 0 歲 ， 6＝ 6 0 歲 以 上  

 

（ 三 ） 教 育 程 度 在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教 育 程 度 在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各 構 面 上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大 學 以 上 的 參 與 者 對 於 軟 硬 體 規 劃 與 自 我

充 實 的 重 視 程 度 顯 著 高 於 高 中 以 下 的 參 賽 者，如 表 4 - 1 8

所 示 。  

 

表 4-18 教育程度在賽會考量因素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p  事 後 檢 定

軟 硬 體 規 劃 2 . 4 9 8 3  0 . 8 3 3  2 . 8 2 7  0 . 0 3 9 * 3 , 4 > 2 > 1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自 我 充 實  3 . 9 3 3 3  1 . 3 1 1  3 . 7 2 8  0 . 0 1 2 * 3 , 4 > 2 > 1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備 註： 1＝ 高 中 以 下， 2＝ 高 中 /職， 3＝ 大 學， 4＝ 研 究 所（ 含 ）

以 上  

 

（ 四 ） 職 業 在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職 業 在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各 構 面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 如 表 4 - 1 9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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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9  職 業 在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p  

軟 硬 體 規 劃 2 . 3 7 2 6  0 . 3 9 5  1 . 3 2 3  0 . 2 7 8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自 我 充 實  2 . 2 4 6 6  0 . 3 7 4  1 . 0 2 9  0 . 4 0 7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 五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在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在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各 構 面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 如 表 4 - 2 0 所 示 。  

 

表 4 - 2 0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在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p  

軟 硬 體 規 劃 1 . 5 5 7 5  0 . 3 1 1  1 . 0 3 4  0 . 3 9 8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自 我 充 實  1 . 8 3 8 5  0 . 3 6 8  1 . 0 1 0  0 . 4 1 2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 六 ）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在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在 各 構 面 上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 隨 著 參 賽 次 數 的 增 加 ， 參 與 者 對 於 軟 硬 體 規 劃

及 自 我 充 實 的 重 視 程 度 越 高 ， 如 表 4 - 2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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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1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在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p  事 後 檢

軟 硬 體 規 劃 4 . 8 1 1 4  1 . 2 0 3  4 . 2 0 9  0 . 0 0 3 * *  2 , 3 , 4 ,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自 我 充 實  6 . 5 6 8 4  1 . 6 4 2  4 . 8 0 5  < 0 . 0 0 1 * * * 4 , 5 > 2 ,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備 註 ： 1＝ 1 次 ， 2＝ 2 次 ， 3＝ 3 次 ， 4＝ 4 次 ， 5＝ 5 次 以 上  

 

（ 七 ） 參 賽 組 別 在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參 賽 組 別 的 不 同 在 各 構 面 上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健 走 組 的 參 與 者 對 於 軟 硬 體 規 劃 與 自 我 充 實 的

重 視 程 度 低 於 其 他 組 別 ， 如 表 4 - 2 2 所 示 。  

 

表 4 - 2 2  參賽組別在賽會考量因素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p  事 後 檢 定

軟 硬 體 規 劃 2 . 5 5 6 3  0 . 8 5 2  2 . 8 9 5  0 . 0 3 6 1 , 2 , 3 > 4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自 我 充 實  3 . 7 3 2 3  1 . 2 4 4  3 . 5 2 3  0 . 0 1 6 1 , 2 , 3 > 4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備 註 ： 1＝ 全 程 馬 拉 松 ， 2＝ 半 程 馬 拉 松 ， 3＝ 路 跑 組 ， 4＝ 健

走 組  

 

（ 八 ） 資 訊 來 源 在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量 表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資 訊 來 源 的 不 同 在 各 構 面 上 皆 未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 如 表 4 - 2 3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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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3  資訊來源在賽會考量因素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p  

軟 硬 體 規 劃 0 . 6 1 2 4  0 . 1 5 3  0 . 5 0 3  0 . 7 3 3
賽 會 考 量 因 素  

自 我 充 實  0 . 3 7 1 4  0 . 0 9 3  0 . 2 5 2  0 . 9 0 8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第 四 節   參 賽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結 果  

 

一 、 性 別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經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 結 果 發 現 ， 性 別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各 構 面 上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表 示 性 別

的 不 同，對 於 參 賽 滿 意 度 有 差 異 存 在，男 性 對 於 大 會 滿 意 度、

服 務 滿 意 度 及 自 我 提 升 滿 意 程 度 較 女 性 高，如 表 4 - 2 4 所 示 。 

 

表 4 - 2 4  性 別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 摘 要 表  

因 素 構 面  性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顯 著 性

男  3 4 3  3 . 9 4  0 . 4 9  
大 會 滿 意 度

女  3 8  3 . 5 8  0 . 4 8  
- 3 . 9 5  < . 0 0 1 * * *

男  3 4 3  4 . 0 3  0 . 5 3  
服 務 滿 意 度

女  3 8  3 . 6 3  0 . 6 0  
- 3 . 9 3  < . 0 0 1 * * *

男  3 4 3  3 . 9 1  0 . 6 7  
自 我 提 升  

女  3 8  3 . 6 3  0 . 7 2  
- 2 . 1 7  0 . 0 3 1 *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二 、 年 齡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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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年 齡 在

大 會 滿 意 度 及 服 務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 且 2 0 歲

以 下 的 參 賽 者 對 於 大 會 滿 意 度 及 服 務 滿 意 度 較 低，如 表 4 - 2 5

所 示 。  

 

表 4 - 2 5  年 齡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p  

事 後

檢 定

大 會 滿

意 度  
7 . 8 8 1  5  1 . 5 7 6  6 . 9 5 1  

< . 0 0 1

* * *  

3 , 4 , 5 ,

6 > 2 > 1

服 務 滿

意 度  
8 . 0 5 1  5  1 . 6 1  5 . 7 0 3  

< . 0 0 1

* * *  

3 , 4 , 5 ,

6 > 2 > 1

參 賽

滿 意

度  
自 我 提

升  
4 . 2 2 8  5  0 . 8 4 6  1 . 8 3 9  0 . 1 0 6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備 註 ： 1＝ 2 0 歲 以 下 ， 2＝ 2 1∼ 3 0 歲 ， 3＝ 3 1∼ 4 0 歲 ， 4＝ 4 1

∼ 5 0 歲 ， 5＝ 5 1∼ 6 0 歲 ， 6＝ 6 0 歲 以 上  

 

三 、 教 育 程 度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教 育 程

度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各 構 面 上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且

高 中 以 下 的 參 與 者 對 於 參 賽 滿 意 度 各 構 面 滿 意 情 形 顯 著 低 於

其 他 教 育 程 度 者 ， 如 表 4 - 2 6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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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6  教育程度在賽會考量因素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p  

事 後

檢 定

大 會 滿

意 度  
7 . 2 2 3  3  2 . 4 0 8  1 0 . 5 7 6 < . 0 0 1 * * *  2 , 3 , 4 > 1

服 務 滿

意 度  
5 . 6 2 3  3  1 . 8 7 4  6 . 4 5 4  < . 0 0 1 * * *  2 , 3 , 4 > 1

參 賽

滿 意

度  
自 我 提

升  
7 . 8 1 4  3  2 . 6 0 5  5 . 9 1 5  < . 0 0 1 * * *  2 , 3 , 4 > 1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備 註： 1＝ 高 中 以 下， 2＝ 高 中 /職， 3＝ 大 學， 4＝ 研 究 所（ 含 ）
以 上  
 
四 、 職 業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職 業 在

服 務 滿 意 度 構 面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職 業 為 農 林 漁 牧
的 參 賽 者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滿 意 度 高 於 其 他 職 業 ， 如 表 4 - 2 7 所
示 。  

 
表 4 - 2 7  職 業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p  事 後 檢 定

大 會 滿 意

度  
4 . 8 9 4  6   0 . 8 1 6  3 . 3 8 7  0 . 0 0 3 * *   

服 務 滿 意

度  
6 . 2 2 3  6   1 . 0 3 7  3 . 5 5 7  0 . 0 0 2 * *  

2 > 1 , 3 , 4 > 5
, 6 , 7  

參 賽

滿 意

度  
自 我 提 升  2 . 1 0 2  6   0 . 3 5 0  0 . 7 4 3  0 . 6 1 5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備 註： 1 =軍 公 教， 2＝ 農 林 漁 牧， 3＝ 商， 4＝ 工， 5＝ 服 務 業 ，
6＝ 學 生 ， 7＝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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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各 構 面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 如 表 4 - 2 8 所 示 。  

 

表 4 - 2 8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p  

事 後 檢 定

大 會 滿

意 度  
6 . 8 1 2  5  1 . 3 6 2  5 . 8 8 7  < . 0 0 1 * * *  

2 , 3 , 4 , 5 , 6

> 1  

服 務 滿

意 度  
8 . 4 4 2  5  1 . 6 8 8  6 . 0 1 5  < . 0 0 1 * * *  

3 , 4 , 5 , 6 , >

2 > 1  

參 賽

滿 意

度  
自 我 提

升  
3 . 0 2 5  5  0 . 6 0 5  1 . 3 0 1  0 . 2 6 4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備 註 ： 1＝ 1 0 , 0 0 0 元 以 下 ， 2＝ 1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 3＝

3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 4＝ 5 0 , 0 0 1 ~ 7 0 , 0 0 0 元 ， 5＝ 7 0 , 0 0 1 ~ 9 0 , 0 0 0

元 ， 6＝ 9 0 , 0 0 1 元 以 上  

 

六 、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在 服 務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隨

著 參 賽 次 數 的 增 加 ， 參 賽 者 對 於 服 務 的 滿 意 度 也 越 高 ， 如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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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9 所 示 。  

 

表 4 - 2 9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p  事 後 檢 定

大 會 滿

意 度  
2 . 2 9 9  4  0 . 5 7 5  2 . 2 9 8  0 . 0 5 9   

服 務 滿

意 度  
3 . 4 2 4  4  0 . 8 5 6  2 . 8 4 1  0 . 0 2 5 *  4 , 5 > 2 , 3 > 1

參 賽

滿 意

度  
自 我 提

升  
2 . 8 9 6  4  0 . 7 2 4  1 . 5 6 2  0 . 1 8 5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備 註 ： 1＝ 1 次 ， 2＝ 2 次 ， 3＝ 3 次 ， 4＝ 4 次 ， 5＝ 5 次 以 上  

 

七 、 參 賽 組 別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參 賽 組

別 的 不 同 在 各 構 面 上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健 走 組 的 參

與 者 對 於 參 賽 的 滿 意 度 較 低 ， 如 表 4 - 3 0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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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0  參 賽 組 別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p  

事 後 檢

定  

大 會 滿

意 度  
6 . 9 9 7  3  2 . 3 3 2  1 0 . 2 0 3  < . 0 0 1 * * *  1 , 2 , 3 > 4

服 務 滿

意 度  
8 . 4 1 3  3  2 . 8 0 4  1 0 . 0 7 4  < . 0 0 1 * * *  1 , 2 , 3 > 4

參 賽

滿 意

度  
自 我 提

升  
6 . 7 6 5  3  2 . 2 5 5  5 . 0 6 9  0 . 0 0 2 * *  1 , 2 , 3 > 4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備 註 ： 1＝ 全 程 馬 拉 松 ， 2＝ 半 程 馬 拉 松 ， 3＝ 路 跑 組 ， 4＝ 健

走 組  

 

八 、 資 訊 來 源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資 訊 來

源 的 不 同 在 服 務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 透 過 媒 體 、

社 團 與 朋 友 介 紹 的 參 賽 者 其 滿 意 度 較 高 ， 如 表 4 - 3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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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1  資 訊 來 源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依 變 數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  p  

事 後 檢 定

大 會 滿

意 度  
1 . 7 6 4   4  0 . 4 4 1  1 . 7 4 7  0 . 1 4   

服 務 滿

意 度  
6 . 8 4 5   4  1 . 7 1 1  5 . 9 7 6  < . 0 0 1  

1 , 2 , 3 > 5 >

4  

參 賽

滿 意

度  
自 我 提

升  
1 . 2 2 9   4  0 . 3 0 7  0 . 6 5 3  0 . 6 2 5   

* * * p < . 0 0 1  * * p < . 0 1  * p < . 0 5  

備 註： 1＝ 媒 體， 2＝ 社 團， 3＝ 朋 友 介 紹， 4＝ 參 加 活 動 得 知 ，

5＝ 其 他  

 

第 五 節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 參 賽 滿 意 度 與 賽 後 感 受 認 同

程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一 、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與 參 賽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使 用 積 差 相 關 探 討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與 參 賽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情

形，如 表 4 - 3 2 所 示，除 大 會 滿 意 度 與 自 我 充 實 未 達 顯 著 相 關

水 準 外 ， 參 賽 者 在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與 參 賽 滿 意 度 各 構 面 達 顯 著

的 低 度 正 相 關 水 準  ( r = . 3 1 ~ . 4 3 )  ； 以 「 自 我 充 實 」 與 「 自 我

提 升 」 構 面 的 相 關 值 最 高  ( r = . 4 3 ) ， 表 示 當 參 賽 者 對 於 自 我

充 實 越 重 視 時 ， 對 於 賽 會 所 能 給 予 的 自 我 提 升 層 面 滿 意 度 越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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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2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與 參 賽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表  

       大 會 滿 意 度  服 務 滿 意 度  自 我 提 升  

軟 硬 體 規 劃  . 3 4 *  . 3 2 *  . 3 1 *  

自 我 充 實  . 4 3  . 3 1 *  . 4 3 *  

* p < . 0 5  

 

二 、 參 賽 滿 意 度 與 賽 後 感 受 認 同 程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使 用 積 差 相 關 探 討 參 賽 滿 意 度 與 賽 後 感 受 認 同 程 度 之 相

關 情 形，如 表 4 - 3 3 所 示，參 賽 者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與 賽 後 感 受 認

同 程 度 各 構 面 達 顯 著 的 中 度 正 相 關 水 準  ( r = . 4 6 ~ . 6 3 )  ；以「 大

會 形 象 」 與 「 大 會 滿 意 度 」 構 面 的 相 關 值 最 高  ( r = . 6 3 ) ， 表

示 當 參 賽 者 參 加 賽 會 後 ， 對 於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程 度 越 高 者 ， 其

大 會 滿 意 程 度 也 越 高 。  

 

表 4 - 3 3  參 賽 滿 意 度 與 賽 後 感 受 認 同 程 度 之 相 關 表  

       大 會 滿 意 度  服 務 滿 意 度  自 我 提 升  

大 會 形 象  . 6 3 *  . 5 5 *  . 4 8 *  

終 身 價 值  . 5 6 *  . 5 3 *  . 5 2 *  

再 參 與 意 願  . 5 3 *  . 4 8 *  . 4 6 *  

* p < . 0 5  

 

第 六 節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與 賽 會 滿 意 度 之 徑 路 分 析  

 

    為 了 解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與 賽 會 滿 意 度 之 因 果 關 係，採 用 徑

路 分 析 法，經 由 多 元 迴 歸（ 強 迫 進 入 法 ），以 賽 會 滿 意 度 為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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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變 項 ，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為 預 測 變 項 ， 得 到 之 徑 路 分 析 參 數 估

計 如 圖 4 -1， 由 圖 4-1 可 以 了 解 參 賽 者 對 於 大 會 的 考 量 因 素

會 影 響 其 賽 會 滿 意 度 ， 其 影 響 效 果 為 .433。  

 

 

 

 

圖 4-1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與賽 會 滿 意 度 之 徑 路 分 析 參 數 估 計 圖  

 

第 七 節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層 面 與 賽 會 滿 意 度 層 面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由 徑 路 分 析 可 以 得 知 ： 參 賽 者 對 於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會 直 接

影 響 其 賽 會 滿 意 程 度 ， 因 此 ， 本 研 究 進 一 步 以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來 了 解 自 變 項 與 依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係 ， 其 分 析 摘 要 表 如 表

4 - 3 4， 分 析 分 析 徑 路 如 圖 4 - 2。  

一 、 兩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 僅 有 一 個 相 關 係 數 達 顯 著 水 準 。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1 = 0 . 4 3 3  ( p < . 0 0 1 )， 第 二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1 = 0 . 1 4 4  ( p > . 0 5 )，因 此，此 兩 個 控 制 變 項 是 透 過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來 影 響 效 標 變 項 。  

二 、 軟 硬 體 規 劃 與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 χ 1 )  之 相 關 係 數 為

- . 7 5 6， 而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 η 1 )  與 三 個 效 標 變 項 之 相 關 結

構 分 別 為 - . 8 6 0、 - . 6 5 6、 - . 8 4 0。 重 疊 量 來 看 ， 軟 硬 體 規 劃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為

1 6 . 0 2 9 %， 可 見 在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中 ， 軟 硬 體 規 劃 與 效 標

變 項 間 有 密 切 關 係 。  

三 、 自 我 充 實 與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 χ 1 )  之 相 關 係 數 為

大 會

考 量

賽 會

滿 意
. 4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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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8 5， 而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 η 1 )  與 三 個 效 標 變 項 之 相 關 結

構 分 別 為 - . 8 6 0、 - . 6 5 6、 - . 8 4 0。 重 疊 量 來 看 ， 自 我 充 實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為

1 6 . 0 2 9 %， 可 見 在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中 ， 自 我 充 實 與 效 標 變

項 間 有 密 切 關 係 。  

四 、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6 . 2 0 9 %。  

 

表 4 - 3 4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構 面 與 賽 會 滿 意 度 構 面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控 制 變 項  

（ X 變 項 ）  

典 型 因 素  

χ 1  

效 標 變 項  

（ Y 變 項 ）  

典 型 因 素  

η 1  

軟 硬 體 規 劃  - . 7 5 6  大 會 滿 意 度  - . 8 6 0  

自 我 充 實  - . 9 8 5  服 務 滿 意 度  - . 6 5 6  

  自 我 提 升  - . 8 4 0  

抽 出 變 異 百 分 比  . 7 7 1  抽 出 變 異 百 分 比  . 6 2 5  

重 疊  . 2 0 0  重 疊  . 1 6 2  

  ρ 2  . 2 5 9  

  ρ  . 5 0 9 * * *  

 

 

 

 

 

 

圖 2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層 面 與 賽 會 滿 意 度 層 面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徑

路 圖  

軟 硬 體 規

自 我 充 實  

大 會 滿 意

服 務 滿 意

自 我 提 升

χ 1 η 1

- . 7 5 6  

- . 9 8 5  

. 5 0 9 * *

- . 8 6 0  

- . 6 5 6  

- . 8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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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章 依 據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探 討 2 0 0 9 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賽

參 與 者 基 本 背 景 屬 性 與 參 與 行 為 特 性 ， 利 用 問 卷 訪 查 法 進 行

參 與 者 對 賽 會 滿 意 度 ， 價 值 認 同 的 關 聯 性 。 本 章 將 分 為 兩 小

節，第 一 節 歸 納 分 析 與 研 究 結 果，並 回 應 研 究 目 的 進 行 結 論；

在 第 二 節 提 出 針 對 實 務 及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  

 

第 一 節   結 論  

綜 合 本 研 究 之 結 論 如 下 ：  

一 、 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之 參 與 特 性  

（ 一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 多 為 4 1 至 5 0 歲 具 有 大 學 學 歷 的 男 性 為 主 ， 職 業

多 從 事 軍 公 教 職 ， 因 此 個 人 月 收 入 多 在 5 0 , 0 0 1∼ 7 0 , 0 0 0 元 。  

（ 二 ） 參 與 行 為 特 性  

本 研 究 受 訪 者 的 身 份 多 以 來 自 臨 近 縣 市 如 台 中 、 彰 化 、

雲 林、嘉 義 為 主，每 年 參 賽 一 次，以 報 名 半 程 馬 拉 松 者 居 多 ，

活 動 相 關 資 訊 來 源 是 透 過 社 團 傳 遞 ， 跑 齡 介 於 1 ~ 5 年 之 間 。  

針 對 馬 拉 松 賽 會 參 與 者 主 要 目 標 市 場 特 性 持 續 保 持 活 動

訊 息 聯 繫 ， 並 利 用 其 宣 傳 口 碑 行 銷 擴 及 其 他 組 別 對 象 。  

二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參 與 者 在 參 與 動 機 之 差 異  

賽 會 考 量 研 究 結 果 中 ，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及 參 賽 組 別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其 中 女 性 對 軟 硬 體 規 劃 較 重 視 、 男 性 較 在 意 自 我 充 實 ， 而 年

齡 介 於 2 1∼ 4 0 歲 之 參 賽 者 對 軟 硬 體 規 劃 的 重 視 程 度 明 顯 高

於 6 0 歲 以 上 的 參 賽 者。教 育 程 度 方 面，具 大 學 以 上 學 歷 之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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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者 對 軟 硬 體 規 劃 及 自 我 充 實 的 重 視 程 度 較 高 中 以 下 者 顯

著 ； 參 加 次 數 愈 高 者 對 於 軟 硬 體 規 劃 及 自 我 充 實 的 重 視 程 度

也 越 高 。 參 賽 組 別 中 健 走 組 參 與 者 對 軟 硬 體 規 劃 及 自 我 充 實

的 重 視 程 度 較 其 他 組 低 。  

三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參 與 者 在 參 與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 一 ）  性 別 、 教 育 程 度 、 參 賽 組 別 在 各 構 面 上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 二 ）  年 齡 及 平 均 個 人 月 收 入 在 大 會 滿 意 度 及 服 務 滿

意 度 等 構 面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 三 ）  職 業 、 每 年 平 均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 資 訊 來 源 在 服

務 滿 意 度 構 面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四 、 參 與 動 機 與 參 與 滿 意 度 間 的 相 關 性  

參 賽 者 在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與 參 賽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低 度 正 相 關

水 準 ， 其 中 對 自 我 充 實 愈 重 視 時 ， 對 自 我 提 升 層 面 的 滿 意 度

愈 高 。 而 參 賽 者 在 參 賽 滿 意 度 及 賽 後 感 受 認 同 皆 達 中 度 正 相

關 水 準 ， 其 中 參 賽 後 ， 對 大 會 形 象 認 同 程 度 愈 高 者 ， 大 會 滿

意 度 也 愈 高 參 賽 者 對 大 會 考 量 因 素 會 直 接 影 響 其 賽 會 滿 意

度 ， 即 要 提 升 大 會 滿 意 度 及 自 我 提 升 認 同 度 ， 首 要 考 量 為 增

強 參 賽 者 自 我 充 實 因 素 ， 其 次 才 是 滿 足 參 賽 者 軟 硬 體 規 劃 因

素 。  

 

 

第 二 節   建 議  

 

參 加 者 獲 得 比 賽 資 訊 來 源 方 式 多 以 社 團 為 主 ， 顯 見 和 跑

步 同 好 者 一 同 參 加 賽 會 之 動 機 較 強 烈 ， 未 來 主 辦 該 項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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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可 針 對 相 關 運 動 性 社 團 族 群 進 行 活 動 的 推 廣 ， 以 提 升 報

名 該 賽 事 的 人 數 。  

本 次 賽 會 參 與 者 首 次 報 名 參 賽 者 占 多 數 ， 但 有 趣 的 是 參

加 者 卻 以 半 程 馬 拉 松 ， 甚 至 是 全 程 馬 拉 松 為 主 ， 反 觀 進 入 門

檻 較 低 的 健 走 組 卻 較 少 人 參 與 。 為 了 發 展 全 民 運 動 ， 提 升 全

民 健 康 風 氣 ， 建 議 應 從 馬 拉 松 比 賽 中 ， 最 基 本 的 「 健 走 組 」

著 手 ， 藉 以 提 高 民 眾 參 與 的 意 願 ， 並 養 成 良 好 的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  

建 議 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未 來 可 投 入 在 電 視 、 平 面 媒 體 、 設

計 完 善 的 網 站 及 部 落 格 的 宣 傳 ， 以 達 到 真 正 的 媒 體 曝 光 及 宣

傳 效 果 ， 擴 大 賽 會 觀 賞 及 參 賽 之 規 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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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a l  p r o c e s s e s .  I  n  L .  B e r k o w i t z  ( E d . ) .  

A d v a n c e s  i n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N e w  Y o r k  :  

A c a d e m i c  P r e s s .  

H o w a r d ,  J o h n  A .  J a g d i s h  N .  S h e t h ( 1 9 6 9 ) . T h e  T h e o r y  o f  B u y e r  

B e h a v i o r . N e w  Y o r k :  J o h n  W i l e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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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u n t ,  H .  K .  ( 1 9 7 7 ) .  C S / D - o v e r v i e w  a n d  f u t u r e  r e s e a r c h  

d i r e c t i o n s .  I n  H . K .  H u n t , ( E d . ) ,  C o n c e p t u a l i z a t i o n  a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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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7 - 3 9 6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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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曾文水庫馬拉松參與動機與滿意度調查問卷 

各位敬愛的選手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其目的是欲了解您對本賽會之滿意度調查，並希望藉

此做為未來提升相關賽會之參考依據。本問卷採不具名方式，所蒐集之資料僅供分析之

用，絕不對外公佈，敬請安心並懇請依真實情況填答，使本研究更具正確性與學術參考

價值。我們將由衷的感謝您撥冗填答，謝謝您的參與及協助﹗ 

敬祝 事事順心，身心健康！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臺中）運動管理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  王慶堂博士 

研 究 生  張秀華敬上 

中華民國 98 年12 月12 日 

一、個人資料 

以下問題為個人基本資料，請您依序勾選。 

請問您： 

1.性 別：(1)□女性 (2)□男性 

2.年 齡：(1)□ 20 歲以下 (2)□ 21～30 歲 (3)□ 31～40 歲(4)□ 41～50 歲  

(5)□ 51～60 歲 (6)□ 60 歲以上 

3.教育程度：(1)□高中以下(2)□高中/職(3)□大學 (4)□研究所（含）以上 

4.職 業：(1)□軍公教(2)□農林漁牧 (3)□商(4)□工(5)□服務業 

(6)□學生 (7)□其他 

5.平均個人月收入：(1)□10,000元以下 (2)□10,001~30,000元(3)□30,001~50,000元  

(4)□50,001~70,000元 (5)□70,001~90,000元 (6)□90,001元以上 

6.每年平均參加馬拉松次數：(1) □ 1 次 (2) □ 2 次 (3) □ 3 次 (4) □ 4 次 

                          (5) □ 5 次以上 

7.此次參賽組別：(1) □全程馬拉松組  (2) □12公里組  (3) □健康路跑333組 

8.居住地： (1) □北區(北基桃竹苗) (2) □中區(中彰雲嘉) (3) □南區(南高屏) 

           (4) □東區(宜花東) (5) □外島(金馬澎) (6) □國外選手 

9.資訊的來源：(1) □媒體 (2) □社團(3) □朋友介紹(4) □參加活動得知  

(5) □其他 

10.跑 齡：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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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品質滿意度 

以下問題在瞭解您參加本賽會之考量因素(依重要程度)與參賽滿意度(依滿意程度)，請

您依序回答以下問題，並在適當的 □ 內打 「ˇ」。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無

意

見 

不

重

要 

非
常
不
重
要 

請問您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無

意

見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 □ □ □ □ 活動流程之順暢 □  □  □  □  □ 

□  □  □  □  □ 報名方式之便利 □  □  □  □  □ 

□  □  □  □  □ 周邊活動之提供 □  □  □  □  □ 

□  □  □  □  □ 
裁判之專業與素

養 
□  □  □  □  □ 

□  □  □  □  □ 
飲水站與海棉站

之設置 
□  □  □  □  □ 

□  □  □  □  □ 志工服務之態度 □  □  □  □  □ 

□  □  □  □  □ 設施安全考量 □  □  □  □  □ 

□  □  □  □  □ 
衣物保管服務之

提供 
□  □  □  □  □ 

□  □  □  □  □ 
賽道(路線之規

劃) 
□  □  □  □  □ 

□  □  □  □  □ 休息區之設置 □  □  □  □  □ 

□  □  □  □  □ 交通管制 □  □  □  □  □ 

□  □  □  □  □ 
資訊提供之完整

與便利 
□  □  □  □  □ 

□  □  □  □  □ 
各服務處之規劃

完備 
□  □  □  □  □ 

□  □  □  □  □ 
參加本賽活動，

讓我充滿成就感
□  □  □  □  □ 

□  □  □  □  □ 參加本賽活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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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增廣見聞 

三、大會形象、顧客終身價值與再參與意願 

這一部份是想請教您對本次賽會的大會形象、顧客終身價值與再參與意願之實際感受，

請您在適當的 □ 內打 「ˇ」。 

請問您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大會形象 

1.本次賽會給我安全的印象 □  □  □  □  □

2.本次賽會的品質是非常高的 □  □  □  □  □

3.參加本次賽會能作為社會地位的象徵 □  □  □  □  □

請問您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4.我會因為名人的推薦參加此賽會 □  □  □  □  □

5.本次賽會給予我舒服、歡樂的感覺 □  □  □  □  □

6.本次賽會擁有良好的賽會聲譽 □  □  □  □  □

7.贊助企業之公益形象可提高賽會形象 □  □  □  □  □

顧客終身價值 

1.我會不斷地參與此單位舉辦之賽會 □  □  □  □  □

2.對於該賽會的忠誠度將會持續多年 □  □  □  □  □

3.我對於本次賽會的參與者有特別的情感 □  □  □  □  □

4.廣告宣傳會提高本次賽會之品牌形象 □  □  □  □  □

5.我會樂意將本賽會之參與經驗與他人分享 □  □  □  □  □

6.我會樂意參加主辦單位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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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相較於其他賽會的選擇，您覺得所付出之時間和

消費成本是值得的 
□  □  □  □  □

8.我覺得我的消費支出與此賽會所提供的活動與服

務是相符的 
□  □  □  □  □

 

請問您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再參加意願 

1.我還會再參加下一次的曾文水庫馬拉松 □  □  □  □  □

2.我會向親友介紹並推薦曾文水庫馬拉松 □  □  □  □  □

3.我會主動注意此賽會未來的活動訊息 □  □  □  □  □

4.如果要票選優良馬拉松賽會，我會投此賽會一票 □  □  □  □  □

5.即使報名費比其他賽會略高一些，我也願意選擇此

賽會 
□  □  □  □  □

6.我會向親友宣傳賽會不佳之設施或服務，並建議其

不要參加 
□  □  □  □  □

7.我有不佳之參與經驗，下次將選擇其他馬拉松賽會 □  □  □  □  □

 

 

四、就整體而言，您對本賽會之其他相關建議。 

                                                                       

                                                                       

                                                                       

 

-------本問卷到此結束，麻煩請檢查是否有遺漏之處，感謝您的撥冗填答！------- 

 


